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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 实 证 考 察 了 我 国 计 划 经 济 时 期 历 次 经 济 分 权 的 特

征和趋势，以及经济分权对地方工业兴起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我们发

现，从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７８年，虽然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几经“放权—收

权”循环，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分权以不可 逆 的 方 式 朝 着

有利于地方的 方 向 倾 斜，这 个 趋 势 在 地—县 分 权 关 系 中 表 现 尤 为 明

显。回归分析表明，省内经济分权显著刺激了 地 方 工 业 企 业 的 进 入，

其影响主要发生在净上解省，而在净补贴省则不明显。进一步的考察

发现，中国的地方工业在前３０年若干次分权浪潮之下 经 历 了 一 个 地

理上和产业上不断分散的过程。初步的证据揭示地方 工 业 的 分 散 与

地方分权有着密切关联。综合这些分析结果，我 们 可 以 看 到，经 济 分

权与地方工业的兴起、地方工业的分散相互作用，最终 形 成 了 改 革 开

放之初所面临的 Ｍ 型 结 构。最 后，我 们 考 察 了 计 划 经 济 时 期 地 方 分

权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发现地方分权对于２０世纪八九 十 年 代 乃 至 于

当前的地区经济发展均产生了持续性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地方分权；Ｍ型结构；地方工业

!　引言

面向地区的经济分权改革被誉为是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经济成功的基

础性制度（Ｘｕ，２０１１）。无数经济学、政治学文献研究了经济分权对于中国经济

改革和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如渐进式改革路径、乡镇企业的崛起、地方

竞争、经 济 增 长、公 共 支 出 等 等（Ｓｈｉｒｋ，１９９３；Ｏｉ，１９８９；Ｑｉａｎ　ａｎｄ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

１９９７；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Ｚｏｕ，１９９８；Ｌｉｎ　ａｎｄ　Ｌｉｕ，２０００；Ｊ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张晏和龚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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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２００４；傅 勇 和 张 晏，２００７；史 宇 鹏 和 周 黎 安，２００７；王 永 钦 等，２００７；张 军，

２００７；刘冲等，２０１４；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Ｋｕｎｇ，２０１６；Ｃｈ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然 而，众 所 周

知，经济分权并非始于改革开放时期，早在１９５８年，也就是中国全面模仿苏联

模式确立计划经济体制不久，毛泽东就开启了地方分权的改革。之后在１９６４—

１９６５年、１９７０—１９７１年、１９７６—１９７８年中国经济又经历了几次权力下放。改革

开放之初的一些重要体制变迁，如１９８０年财政包干制的大规模推行，并非是跳

跃式的制度创新，在设计理念上与计划经济时期的相关改革一脉相承，可以视

为历史的连续与发展。

如果说面向地区的经济分权（或者说地方分权）贯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绝大部分的时间跨度，保持了惊人的历史延续性，那么，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

就产生了：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分权从中央到省、市、县是如何发生的？由于地方

分权之后往往伴随着权力上收，前３０年的地方分权是否只是简单的“收放循环”

的一个周期性环节而已？这些分权改革 究竟带来了哪些经济后果？尤其是，前

３０年的经济分权尝试为后４０年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奠定了怎样的工业基础？回

答这些问题极为重要，因为这直接涉及我们如何在一个更长的历史跨度、更广阔

的制度视角之下理解过去４０年中国在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检视现有文献，我们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是非常不足的。目前的文献主要

侧重在历次地方分权和经济结构的制度或统计描述（例如，周太和，１９８４；汪海

波，１９９８），而且主要涉及中央和省的权力调整，关于省以下的地方分权及其影

响我们所知甚少。关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央地关系和经济结构特征的概括，最

有影响的研究就是Ｑｉａｎ　ａｎｄ　Ｘｕ（１９９３）。该文对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与苏联模

式进行比较，认为苏联体制接近于一个集权管理的 Ｕ型结构，而中国的体制更

接近于一个分权管理的 Ｍ 型结构，这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改革策略和路 径 产 生

了深远的影响，这就是著名的“Ｍ型结构”的假说①。但是该项研究只是结合一

些制度性观察提出了这个重要假说，至于中国的 Ｍ 型结构是如何从苏 联 高 度

集中的计划模式（即Ｕ型结构）脱胎而来，更关键的是，中国地方分权与地方工

业结构之间有何内在关系，这些重要问题都是作者没有回答的。

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将实证研究中国经济的 Ｍ 型结构形成过程

以及影响，考察计划经济时期历次经济分权的特征和趋势以及对于地方工业兴

起的短期和长期影响。首先，我们从省、地、县地方志收集了各级政府从１９５５—

１９７８年的财政收支数据，从财政收入的分成、财政支出以及不同支出类型等方

面构造了不同侧面和维度的地方分权的指标。通过这些分权指标，我们发现，

从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７８年，虽然中央—地方的权力关系几经 调 整，从 预 算 收 入 分 成

２

①Ｑｉ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在理论上比较了 Ｍ型和Ｕ型结构对产业的专业化和协调整合的不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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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或者经济建设支出比重来看，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之后中央的比重在不断

下降，而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性越来越高。更惊人的发现是，在地—县 分 权 关

系中，自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 初 期 开 始，县 级 政 府 的 收 入 留 成 比 例 一 直 稳 步 上 升。

在描述地方分权时，我 们 还 发 现 历 次 经 济 分 权 之 间 呈 现 较 大 的 稳 定 性 和 持 续

性；虽然放权经常 会 伴 随 之 后 的 收 权，但 中 国 没 有 陷 入 简 单 的“放 权—收 权 循

环”，而是总体上朝着分权的方向不可逆地向前推进。这是我们发现的一个非

常重要的结论，对于理解改革开放之初的地方分权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我们基于多层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数据和１９９５年的工业 普 查 数

据，实证分析了地方分权对地方工业兴起的影响。在衡量地方经济分权方面，

我们区分了地方财政收入留成比例、财政支出比例以及经济建设支出比例。运

用不同的分权指标得到的结论是类似的，即省内分权带来了（地属、县属及乡镇

街道一级）地方工业企业的进入数的显著增加，但对省属和中央企业的进入不

产生影响。这个效应主要发生在净上解省，而在净补贴省则不明显。当我们区

分不同的分权浪潮，那 么 分 权 对 地 方 工 业 兴 起 的 推 动 作 用 主 要 体 现 在１９７０—

１９７１年和１９７６—１９７８年两个时期，而且这些效应也主要集中在净上解省。然

后，我们进一步考 察 了 中 国 地 方 工 业 在 地 理 上 和 产 业 上 的 分 散 情 况。总 体 来

说，中国的地方工业在前３０年若干次分权之下经历了一个地理上和产业上不

断分散的过程，这对应着各省的工业结构在朝着自成体系的方向发展。这是 Ｍ
型结构形成的直接经验证据。而且，有一定的回归证据表明，各地的工业分散

程度与地方分权 是 正 向 关 联 在 一 起 的。由 此 我 们 看 到，与 苏 联 模 式 的 中 央 集

权、工业集聚、地区专业化分工相对应，中国的计划经济逐渐走向了地方分权、

工业分散、地区自成体系的道路。

最后，我们考察了计划经济时期地方分权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发现地方分

权对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地区工业发展有着显著影响，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形成

的各地工业产值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乃至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的经济发展都有

着正向的关联。这些证据表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分权经由地方工业的兴起对

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这也在一个侧

面论证了 Ｍ型结构对于中国市场化改革时期的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

与前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利用各类资

料构造了从中央到省、市及县多层级的分权指标，过去的文献几乎只集中于描

述中央与省的分权关系，而本文特别聚焦于省内的分权指标。第二，以往定义

地方分权一般是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视角，本文进一步区分了经济建设支

出和公共服务支出，认为经济建设支出的比重可以更好地区分不同政府层级间

的经济分权程度。在计划经济时期，地方政府一方面承担公共服务职能（如教

育、医疗、民政），一方面还承担了经济建设的职责，而后者使得中国从中央到地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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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更像是一个 Ｍ型公司的组织架构，这里没有公共服务和公共财政的功能，只

有投资、建设和生产功能，Ｑｉａｎ　ａｎｄ　Ｘｕ（１９９３）关于中国的“Ｍ型结构”的假说也

只有在这个维度上才是成立的。所以，如果我们混淆财政收入或支出中的经济

建设和公共服务，实际上就混淆了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服务者和作为国家的地方

管理者这两项迥然有别的功能。有意思的是，即使到了今天，对地方政府的这

双重功能的区分仍然是有重要意义的，它构成了中国政府与世界上许多国家政

府的一个根本性差异。第三，在构建了多个地方分权指标之后，我们实证考察

了地方经济分权对地方工业兴起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这是在文献中首次基于数

据分析提供了两者的关联。第四，我们在考察地方分权的经济影响的时候，区

分了对地方工业兴起与地方工业地理和产业布局的双重影响，关于地方分权与

地方工业分散的关联是现有文献所忽略的维度。而我们认为，这是中国计划经

济时期地方分权的一个重要后果，也是 Ｍ 型经济结构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对

改革开放时期地区发展和地区差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计划经济时期的地方分权：制度背景

"#"　计划经济时期地方分权的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采取“一边倒”的战略，全面模仿苏联模式，

建立起众多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经济。由于各地经济发

展的不平衡，在经济上中国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的制度。特别是行政大区

撤销后，自１９５４年起中国对工业、农业、商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文教卫生等

事业，实行中央（各主管部）和地方（省、自治区、直辖市）分级管理，由此形成条

块结合的新格局。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一直处于调整与变化之中。在经

济领域，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关系主要包括４个维度：经济计划、基建审批、

资金分配和物资供应。按照分级管理的制度，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按中央和地

方两个系统进行。中央负责拟定一个初步的轮廓，确定一些控制数字，然后交

给各部门、各省市编制自己的规划，最后再由中央汇总平衡。在省内，各项指标

进一步逐级分解，层层细化，经省综合平衡后，最终形成各级地方计划。地方建

设项目只有纳入国家计划，才可能获得与之配套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当然除

了在各类会议上“争盘子”，地方也掌握一定的机动财力和地方储备物资。然而

这些资源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由地方政府自由支配，取决于中央对地方的管控强

度。因为地方即便利用自身力量兴办事业，也必须走审批程序。基本建设项目

无论是否由地方自筹自建，都必须经过上级审批才能动工。在计划体制下，审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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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权的归属至关重要。如果只下放财权，而审批权仍由中央各 部掌握，那么地

方政府仍然无法自行安排地方项目。因此改革开放之前历次重大的放权，往往

是计划管理权、财政管理权、物资分配权以及其他经济管理权限同步下放给地方。
正是放权与收权的这种同步配套特征使得我们后面的量化分析可以侧重在财

政收支的维度上，以央地财政收支维度的分权化程度去衡量一次放权的深度。
计划经济时期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调整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企业行政隶属关

系的大规模调整。企业隶属关系变了，相应地，计划的上报下达，资金的上解下

拨，物资的集中分配，以及劳动力的安排等都要随之发生变化（周太和，１９８４，第

１３８页）。以财政为例，行政隶属的国营企业所创造的利润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

源，所以国营企业行政隶属关系的调整直接涉及中央和地方的财源再分配。同

样预算支出也基本按照行政隶属关系来进行划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权力下

放往往以大规模企业下放为开端，而收权也是以一些重要企业的隶属关系上收

为特征。大批工业企业下放给地方以后，为了使地方能够管理好企业，就必然

要赋予地方其他方 面 的 经 济 管 理 权，例 如 计 划 管 理 权、投 资 项 目 审 批 权、财 税

权、银行管理权、物资管理权和劳动管理权等。

"#$　地方分权与地方工业的兴起：制度背景与过程

受苏联经验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强调

中央各部委的垂直管理。到“一五”计划末期，随着内外安全威胁基本消除，所

有制改造基本完成，我国进入了一个国民经济宏观运行相对常态化的阶段。中

央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使得地方的机动性过小，很难因地制宜地办事。另

外，中央各部直属的 企 事 业 单 位 数 量 激 增，分 布 范 围 变 广，管 理 的 难 度 空 前 增

加。针对上述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开始重新审视苏联模式在中国

的适用性，寻求改革对策。１９５６年２月后，毛泽东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听

取了３４个中央部委和省市领导的工作汇报。在针对上述汇报所做的题为《论

十大关系》的讲话 中，毛 泽 东 对 苏 联 模 式 在 中 国 运 行 的 弊 端 发 表 了 若 干 意 见。
在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

提下，扩大一点地方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中央

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

框得太死”；对于中央部委对地方工作垂直干预过多的问题，毛泽东则批评称，
“如今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

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

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

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①。基于毛泽东关于中

５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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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重要观点，国务院早在１９５６年就着手研究体制改革和

分权问题，并在１９５７年开始了局部小规模的企业下放。最初的改革思路既强

调适度分权，又强调综合平衡，即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任务的前提下，把一部分

工业管理、商业管理和财政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①。经过两年的酝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以 来 第 一 次 以 分 权 为 核 心 的 经 济 体 制 改 革 于１９５８年 启

动。然而受“大跃进”运动影响，为使各地尽快地实现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

值，尽快地建立各省、市、自治区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原本充分论证、精心规划

的改革方案很快演变为一次匆忙、失控的放权运动。

中央决定除了一些主要的、特殊的以及“试验田”性质的企业仍归中央继续

管理以外，其余原则上一律下放，归地方管理②。到１９５８年底，中央各部所属企

业和事业单位，从１９５７年的９３００个减少到１２００个，下放８８％。中央直属企业

的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１９５７年的３９．７％下 降 到１９５８年 的

１３．８％。在疾风骤雨般的权力下放中，如此大规模的企业下放不到半个月就仓

促完成了，分权的限度也一再被突破。伴随着大批中央企业下放到地方管理，

地方政府在计划管理、基建审批、预算管理、物资分配、劳动管理和信贷审批等

方面被授予了更大的权限。在计划管理方面，根据毛泽东提出的“生产计划两

本账”的计划方法③，计划程序改为“自下而上”地逐级编制。为了加快地方工业

的发展，中央还决定放松基本建设项目的审批程序，放手让地方负责审批工业

基本建设项目。中央下拨一部分资金后，地方只要有钱，就可以兴办工厂，包括

大型和限额以上项目④。在物资方面，即使是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事业所属的物

资，一般也向所在省、市申请供应，中央只管调入调出。在财政方面，１９５８年的

财政体制由过去的“以支定收，一年一变”改为“以收定支，五年不变”，即收入项

目和分成比例确定后，原则上五年不变，地方多收可以多支。这从根本上改变

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一是强化财政激励，与过去先确定支出计划再按支

出划给收入不同，现在财政指标以地方发展水平为基准；二是增强支出自主性，

由于中央部委的经济管理权限大规模下放给地方和企业，地方真正获得了自行

６

①

②

③

④

国务院在改革方案中提出，地方多得的财政收入三年累计一般不超过２０亿元；超产的统配和部管

物资，原定的品种计划不能改变，而且机械制造企业超产此类物资时需得到中央各有关机械工业部门 的

同意；地方调动各主管工业部门管理范围的干部，应与该部门协商。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企业下 放 的 几 项 决 定》，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１日。本 文 件 收 录 于 国 家

经济贸易委员会编：《中国工业五十年 新中国工业通鉴》（以下简称为《中国工业五十年》）第３部，中国经

济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１６页。

１９５８年１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了生产计划两本账的计划方法。本文收

录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１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６－３７页。

１９５８年４月，中央颁发《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

的几项规定》。本文收录于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６６
年５月》第２７册，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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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支出的权力；三是提高承诺能力，中央的承诺期由一年延长到五年，承诺可

信度提高，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周黎安，２０１７，第１２７页）。

然而受“大跃进”影响，地方盲目扩大基本建设投资，平调国营企业的物资、

设备，增加职工人数，导致原有生产协作关系被打破，国民经济陷入地区分割、

宏观失控的严重局面。诸多体制改革执行不到一年就被迫废止。虽然１９５８年

的地方分权改革未取得预想的成效，但这是探索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和工业化

路径的开始，为未 来 的 地 方 分 权 改 革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实 践 基 础 和 经 验 教 训。首

先，为了应对企业下放和管理权限下放对既有生产秩序的冲击，中央曾提出建

立地区性的经济协作区。毛泽东提出，“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许多省，只要有

条件，都要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①。由于省、区、市各自

为政，跨省协作区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地方工业的兴起

为未来形成相对独立的省区经济奠定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地方分权与

中央计划之间的矛盾。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框架之下引入地方分权，必然导

致地方政府寻求地方计划的自我平衡，而经常发生的投入品和消费品的短缺又

进一步促使地方政府发展“自给自足”的生产体系。其次，１９５８年大规模的权力

下放，从计划权力、企业隶属关系、财政分成到物资分 配 和 投 资 审 批，客 观 上 构

成一种制度实 验，框 定 了 计 划 经 济 时 期 地 方 分 权 所 能 实 现 的 最 大 范 围 和 边

界。虽然遭遇了失败，但其制度遗产却 不 容 忽 略。此 后 的 体 制 调 整 一 直 到 改

革开放初期，每一次 地 方 分 权 措 施 均 可 视 为 对１９５８年 体 制 的 某 种 程 度 的 回

归和修正。

１９５８年的经济混乱直接导致权力的上收。在恢 复 调 整 时 期，１９５８年 的 分

权仍有一些遗产被保留下来。以企业管理为例，中央明确指示，重新调整工业

企业隶属关系，并不 是 把 所 有 的 工 业 企 业 都 上 收 到 中 央，而 是 保 持 中 央、中 央

局、省区市、专县市管理企业的格局。依据每个层级的需求、物资调配能力和管

理能力，将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企业归属于不同的管理层级。就各级地方政

府而言，省、区、市管理地方性的工业企业，专、县、市管理公社工业、手工业和某

些为农业服务的或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的小型工业企业、农业机械修配网和修理

站②。依据中央精神，“大跃进”时期出现的“小土群”企业被部分保留下来，创造

了地方（特别是地县和社队基层）管理企业的“增量”。这对于满足基层政府的

切实经济需求、解决就业和建构地方工业的基础都有着不可小觑的意义。

调整时期由于认真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采取了一系列行

之有效的改革措施，从１９６２年起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但弊端也再次显现。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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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４２６页。

参见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中国工业五十年》第４部，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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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３年１０月和１９６４年１月，国务院就下发文件，分别在自筹资金安排小型建

设项目①和地方财政收支范围及调剂权 限②等 方 面，重 新 打 开 向 地 方 分 权 的 口

子。当经济刚刚恢复不久，毛泽东就再次提出分权的想法。１９６４年５月，毛泽

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明确提出了扩大地方

和企业的权限问题。８月，他在一次文件批示中进一步指出，“计划工作方法，必
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③。”于是

１９６５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全面扩大地方的经济管理权限。在具

体的分项指标层面，此次分权出现了两个核心变化：一是下放包括基建审批在

内的计划管理权限，二是明确提出了地方工业的发展规划，并开始在政策上进

行倾斜。

在计划管理方面，规定国家在拟定计划指标时，要给地方留有一定的机动，

由地方提出安排意见，经过平衡，再纳入国家计划。超计划生产的产品，各个大

区可以按照规定的比例提取一部分，用以解决本地区的需要。由此在计划编制

过程中国家对地方需求的重视程度提高了，资源的倾斜力度也自然加大了。在

基建管理方面，１９６４年９月，中央把１９个非工业部门（如农业、林业、水 利、交

通、商业、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科技、供销、城市建设等）的投资计划交由地方

安排，中央各部门不再下达建设项目和投资指标。此举意味着国家每年切出一

块交给地方统筹安排。１９６４年和１９６５年，每年留给地方来进行安排的投资占

国家财政预算内投资的２０％（周太和，１９８４，第１２１页）。此外，对于地方工业建

设，中央只负责安排大中型项目，小型项目由中央各有关部门会同有关地方具

体安排，节约的资金归地方调剂使用。地方用自筹资金进行的小型基本建设则

完全由省、区、市自行安排。此外，还适当扩大了地方的机动财力和支出统筹权

限④，提高了大区和省市的预备费比例，并扩大地方和部门的物资管理权，将“五

小”企业⑤的产品基本上划归地方和部门掌握。

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２５日，国务院发出《关于适当改变用自筹资金安排的基本建设审批权限的通知》，从

生产建设的需要出发，将用自筹资金安排的小型建设项目，改为按隶属关系分别由各省、区、市人民 委 员

会和各部、委、国务院各直属机构自行审查批准，报国家计委、财政部备案。

１９６４年１月１７日，国务院又发出《关于１９６４年预算管理制度的几项规定》，重新划分了地方财政

收支范围。在收入方面，把地方收入、商业收入、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各项地方税、农业税、盐税和其

他收入作为中央和地方的总额分成收入，并规定分成比例一年一定。在支出方面，把基本建设拨款 以 及

因为特大的防汛、抗旱、救灾而追加的经费，仍由中央专案拨款，其他各项支出都参与收入分成，并允许各

省、区、市在收支总额的范围内，进行项目之间的调剂。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８４８页。

１９６５年恢复实行了总额分成加“小固定”。把屠宰税、文化娱乐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牲畜交易税、

集市交易税五种地方税收入和地方商业收入、其他零星收入，均作为地方固定收入，一次合理核定，三 年

不变。此外，还规定地方的交通、商业、农林水利、文教卫生、市政建设等投资和行政开支，都由 地 方 统 一

安排，调剂使用，节余下来的钱归地方。
“五小”企业，指生产小农机、小钢铁、小煤炭、小化肥和小水泥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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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下放经济管理权限，在备战的背景下，计划部门还专门立项了地方工

业建设。１９６５年余秋里向毛泽东的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了要建设地方工业的

问题，并且给出了非常详细的建设部署。以钢铁工业为例，由国家计委燃料局、

重工业局等牵头在国家层面规划地方小钢铁厂的建设布局，并统一安排建设资

金，解决煤铁资源配置和铁路运输等问题。在中央的规划下，当时只有青海、宁

夏、西藏还没有地方的小钢铁厂，但青海、宁夏已安排建设冶金部直属的西宁特

殊钢厂和石嘴山金属制品厂①。

在地方工业的问题上，一方面中央通过整体规划和资源倾斜（当然中央也

要对此进行一定的控制）支持地方工业建设，另一方面通过开启地方工业建设

的“增量”，以及在“增量”的职权划分中向地方大幅度倾斜，来扩大地方的权力，

进一步提高地方 兴 办 各 项 事 业 的 能 力 和 主 动 性。而 且，伴 随 着 地 方 力 量 的 增

长，１９６５年放下去的权力“文革”时期非但没有收上来，在某些方面还发生了进

一步的权力下放。

１９６６年３月，毛泽东在杭州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虚君共和”的口号：“中

央只管虚，只管方针政策，不管实，或少管点实。中央部门收上来的厂收多了。

凡是收的都叫 他 们 出 中 央，到 地 方 上 去，连 人 带 马 都 出 去”。由 于１９６７—１９６８
年处于“文革”最混乱的时期，毛泽东“分权”的主张被迫搁置。１９６９—１９７０年，

局势刚刚稳定下来，经济体制的调整问题就被提上议程。和１９５８年的放权思

路类似，毛泽东首先抓的仍是大批中央企业的下放工作，要求各部于１９７０年将

直属企、事业单位绝大部分下放给地方管理。经过１９７０年的下放，包括鞍山钢

铁公司、大庆油田、长春汽车制造厂等一批大型企业在内的２４００多个中央企事

业单位，都转归各省、区、市管理，有的又层层下放到省以下地、县级单位。中央

各部所属民用企业只留下７００个左右，其中铁道部３４０多个，水利部１９０多个，

工业部门剩下的企业很少，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个直属企业也没有了。这些保留

的中央企业的工业产值在全民所有制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只占到８％左右②。企

业下放速度之快，规模之大都和１９５８年的首次分权颇为相似。但是这一次大

规模分权汲取了１９５８年的教训，中央企业下放后，物资和计划仍由中央主管部

门代管，因此企业下放并没有使工业生产陷入混乱。

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打破“条条专政”的主张，第四个五年计划在确定下放企

业的同时，还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地方工业，实行财政、物资和基本建设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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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考《地方小钢铁厂建设布局 和 煤 铁 资 源 资 料》，国 家 计 委 燃 料 局、重 工 业 局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８日。

本文件收录于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中国工 业 五 十 年》第４部，中 国 经 济 出 版 社，２０００年 版，第１６１７－
１６１９页以及第１５９１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编：《中国工业五十年》第５部，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

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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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包干”，以扩大地方的财权、物权和投资权。在财政管理方面，试行“定收定

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或差额补贴），结余留用”，虽然进一步扩大了地方政府

的财权，鼓励地方政府增收节支，但在执行中却出现了严重的“苦乐不均”现象。

中央一年后即作出部分修订，规定超收超过一亿元的，超收部分上交中央５０％，

然而仍无法改变地方政府“负盈不负亏”的局面，增加了中央财政平衡的困难。

１９７４、１９７５年①又不得不再次将体制修改为“财政收入固 定 比 例 留 成”的 办 法，

即财政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比例分成，支出按指标包干。收支脱钩

同样造成“花钱在地方，平衡在中央”的尴尬局面。１９７６年起又改为“定收定支、

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办法。这一体制与过去的“总额分成”相比，

区别在于地方收支范围扩大了，机动财力不可逆转地增加了②。在物资管理方

面，同样试行物资 分 配“大 包 干”，即 在 国 家 统 一 计 划 下，对 部 分 重 要 物 资 实 行

“地区平衡，差额调拨，品种调剂，保证上缴”的办法③。在计划制定方面，试行在

中央统一领导下，由下而上，上下结合，“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计划管理体

制。在基建管理方面，试行基本建设投资大包干，即按照国家规定的建设任务，

由地方负责包干建设。投资、设备、材料由地方统筹安排，调剂使用，结余归地

方。为了扩大地方 的 投 资 权 限，中 央 通 过 各 种 方 式 增 加 地 方 统 筹 的 资 金。首

先，为了支持地方“五小”企业的发展，国家在１９７０年提出在今后的五年内安排

８０亿元专项资金，交给各省、区、市掌握使用。从１９７４年起，基本建设投资进一

步改按“四、三、三”的比例配置，即基建投资额中的４０％由中央主管部门掌握使

用，３０％由中央主管部门与地方共同安排，其余３０％由地方自行掌握（汪海波，

１９９８，第４６５－４７３页）。

地方投资权的扩大，促进了我国地方小型工业继１９５８年以来的又 一 次 大

发展。除了资金扶持，国家还规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例如新建的县办“五小”

企业，在二三年内所得利润的６０％可以留给县；对于暂时亏损的“五小”企业，经

省、区、市批准，可以由财政给予补贴，或者在一定时期内减税免税；对资金确有

困难的“五小”企业，银行或信用社要给予贷款支持。此外，国家还要求老工业

基地为地方工业的发展提供技术和设备④，各部也要抽调技术力量帮助地方勘

０１

①

②

③

④

１９７３年首先在华北、东北地区和江苏省试行，１９７４、１９７５年再推广至更多地区。

过去一个省的机动财力，一般大省５０００万元，小省只有２０００万元。１９７６年按固定数额分给地方

的机动财力就达２１亿元，加上地方预备费１０．７亿元，共计３１．７亿元（周太和，１９８４，第１４０页）。

１９７０年开始，先后对水泥、煤炭、木材、钢材、生铁等１２种重要物资在全国范围内或部分地区试行

“地区平衡，差额调拨”的办法。从１９７２年起，又在华北协作区和江苏省进行以地区为单位的物资包干试

点。

１９７０年，国务院决定上海市每年组织生产１００套 小 化 肥 成 套 设 备，支 持 全 国 小 氮 肥 厂 的 建 设，同

时，各省、市的工业部门，以及各工业部门的大型骨干企业，也为地方工业生产了大量的设备；地方原有的

工业企业，通过协作或互相支援的方式快速生产了地方工业所需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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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开发资源。同时国家还将各省、区、市建立的“小三线”军事工业，划归各自管

理，作为地方工业的一部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大放权以来，地方，特别是地、县两

级行政部门对于发展“五小”工业也表现出巨大的热情。在中央财政支持之外，

地、县两级的投资也逐年增加。１９７０年地方财政预算外“五小”工业的投资只有

１００万元，到１９７３年增加到１．４８亿元，１９７５年 又 增 加 到２．７９亿 元①。如 图１
所示，１９７１—１９７８年间，自筹和其他资金在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比重始终维持

在１６．５％到１９．４％之间。

图１　自筹和其他资金占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②

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地方小型工业迅速发展壮大，１９７０年当年全国就有

３００个县、市办起了小钢铁厂。以机械工业为例，如图２所示，地方机械工业产

值占整个机械工业中的比重，由１９６９年不到５０％稳定增长至１９７７年的６４．２％。

再如 “五小”工业中的钢、原煤、水泥和化肥年产量到１９７５年已分别占全国总量

的６．８％、３７．１％、５８．５％和６９％③。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分权改革使得地方在投资审批、计划制定、财政收支和物

资分配等方面享 有 更 大 的 自 主 权。自１９５８年 以 来 经 过 一 次 又 一 次 的 地 方 放

权，地方小工 业 日 益 壮 大，“块 块”的 力 量 不 可 逆 转 地 增 加 了。如 图３所 示，

１９７０—１９７８年分县工业产值占全省的比重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地提升，但地区间

１１

①

②

③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中国工业五十年》第５部，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６０页。

数据来源：《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１９５０—１９８５》，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 司 编，１９８７
年版。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中国工业五十年》第５部，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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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地方机械工业产值占整个机械工业的比重①

图３　各省／自治区主要年份分县工业产值在全省中所占比重②

２１

①

②

数据来源：《机械工业历史统计资料：１９４９—１９８４》，机械工业部统计信息司、综合计划司编，１９８５年版。

分县工业产值来自县志，分省工业产值来自《新中国６０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

合统计司编，２０１０年版）。如果一个县缺失个别重要年份的产值数据，我们用该县临近年份的产值，乘以

在此期间的省工业增长率进行估算。



　
第５卷第２期

　
　　　 白惠天　周黎安：Ｍ型结构的形成：１９５５—１９７８年地方分权与地方工业的兴起

　
　

图３　各省／自治区主要年份分县工业产值在全省中所占比重（续）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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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差异性。东三省、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及偏远省份如青海、甘

肃，县级工业比重非常之低，而浙江、广东、福建等省的地方工业比重则非常之

高。这些在计划经济时期地方工业比重高的地区大部分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区域，这两者之间也许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我们后面将

通过回归分析检验这一猜想。

$　经济分权演化的特征事实

$#"　经济分权概念与度量指标

　　关于中国地方分权的实证文献主要侧重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分

权及其影响。我们关 心 的 不 仅 是 财 政 分 权，还 包 括 其 他 重 要 维 度（如 计 划、投

资、物资分配）的地方分权。最重要的问题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财政分权只是

作为地方经济分权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如果没有计划、投资和物资供应体制

的配合，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成关系的变化并不代表地方财权和自主性的变化。

所幸的是，如我们上一节制度背景描述所表明的那样，每一次财政分权与地方

分权的其他维度同步发生，这样一来，财政分权作为经济分权同步变化的一部

分，可以很好地刻画央地关系从集权到分权的变化。又因为它易于量化，因而

可以成为衡量地方分权程度的代理变量。

从概念上讲，财政分权是指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下放一部分财政管理与决

策权的过程①。现有文献通常采用地方财政收入留成比例（Ｊ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或

财政支出比例（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Ｚｏｕ，１９９８；Ｌｉｎ　ａｎｄ　Ｌｉｕ，２０００；Ｃｈ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度

量财政分权程度。地方财政收入留成比例反映地方政府面临的事前的财政激

励。在地方政府享有充分的财政支出自主权的情况下，地方财政支出比例与地

方留成收入比例所刻画的财政分权应该同方向变化，但是前者包含了中央的补

贴和转移支付的影响，它所代表的财政激励强度因此变得更为模糊。例如对于

主要依靠中央补贴或转移支付的省份来说，它们更高的财政支出比例其实不代

表更高的事前财政激励或财政自主权，甚至可能是相反，代表更弱的财政激励

（财政收入越少意味着中央的补贴越多，地方创收的激励越低）。区分这一点非

常重要，这直接涉及我们如何构建不同财政分权的指标以及如何解释其具体的

经济学含义。我们在后面的分析过程中，对于财政收入净上解和净补贴省份是

区别对待的。

现有研究财政分权的文献主要侧重于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分权。本文

４１

① 关于财政分权的定义与量度，参见陈硕和高琳（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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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研究中央与省的财政分权，更重要的是延伸考察省级政府向专区的分权以

及专区对县级政府的分权。省内分权（地县分权）收入留成指标刻画的是地级

（县级）政府收到的全额财政收入，在向上级缴纳上解支出，或者从上级获得补

贴收入后收入的留成比例①。总支出指标关注的是下级政府的总支出在上级政

府的总支出中所占比重。具体而言，中央与省分权总支出指标等于各省支出之

和在全国总支出中所占比重；省内分权总支出指标等于各地市支出之和在省内

所占比重②；地县分权总支出指标等于各县支出之和在地市内所占比重。以省

内分权为例，传统的收入留成指标和总支出指标如下式：

省内分权收 入 留 成 指 标 ＝
∑
ｉ

当年收入－上解支出＋补助收入

∑
ｉ

当年收入
（１）

省内分权总 支 出 指 标 ＝
∑
ｉ

省内各地市当年支出

省当年支出
（２）

　　传统财政分权文献所倚重的财政总支出指标用于衡量计划经济时期的经

济分权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计划经济时期地方政府具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

经济建设，二是提供辖区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和民政）。我们认为，地方经

济分权主要涉及的是中央和地方在经济建设领域计划、投资和物资供应等维度

的权力划分，也就是涉及企业和产业方面的权力划分，而与中央和地方在公共

服务方面的事权划分关系不大。尤其当我们 考察的重点是地方分权与地方工

业的关系时，经济建 设 支 出 而 非 公 共 服 务 支 出 更 应 该 成 为 我 们 研 究 的 重 点③。

更重要的一点是，财政分权的概念是从西方的公共财政文献里借鉴过来的，它

原来的含义（如美国的财政联邦主义）就是指联邦与州政府在公共服务支出的

分权如何影响州政府公共服务的供应规模和质量。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早期

地方分权（如１９５８年）包含了公共服务事权的分配，但是１９６４年公共服务事权

基本交给地方政府之后，公共服务方面的权力划分就不再是地方分权涉及的主

要内容了，地方分权更多地转向了经济建设方面。所以我们讨论的经济分权如

同在一个大型的公司组织内部如何分配公司总部与地区分公司之间的决策权

限，而这正是Ｕ型组织与Ｍ型组织分析（Ｃｈａｎｄｌｅｒ，１９６２；Ｑｉａｎ　ａｎｄ　Ｘｕ，１９９３）

５１

①

②

③

对于缺失补助、上解信息的样本，我们用当年支出（不含上解支出）作为可用收入，计算收入留成

指标。

在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编纂地方志时，某些地市已被撤并，我们无法获取该地市的财政收支数据。

对于这类地级行政单位，在计算省内分权指标时，我们用地市内各县之和作为该地市的代理变量。

当然地方政府的经济建设支出与公共服务支出存在一定的关联，比如地方政府有可能减少一定

的经济建设支出支持地方公共服务 的 改 善，或 者 反 过 来，通 过 挤 出 公 共 服 务 支 出 来 增 加 经 济 建 设 支 出。

我们后面的分析会区分两者，从而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但是在概念上这是两类性质不同的支出 内 容，

区分它们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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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场景。

因此，在 构 建 传 统 的 财 政 分 权 指 标 之 外，我 们 还 提 出 了 经 济 分 权 的 概 念。

通过区分支出类型，识别各级地方政府用于经济建设的财力，构造经济支出指

标，以更准确地度量经济分权水平。以省内分权为例，我们将经济支出指标定义

为省内各地市经济建设支出之和占全省经济建设支出的比重。类似地，我们构造

了公共支出分权指标作为对照。这里公共支出等于文教科卫支出、抚恤救济支出

和行政公检法支出三者之和。以省内分权为例，分类支出指标的定义如下式：

省内分权经 济 支 出 指 标 ＝
∑
ｉ

省内各地市经济建设支出

省当年经济建设支出
（３）

省内分权公 共 支 出 指 标 ＝
∑
ｉ

省内各地市公共服务支出

省当年公共服务支出
（４）

$#$　不同时期政府间经济分权的特征及其演变

我们从省、地、县地方志中收集了各级政府在１９５５到１９８５年 间 的 财 政 收

支信息，数据共覆盖２８个省（含 直 辖 市，不 含 港 澳 台 和 西 藏）、２６４个 地（市）和

２１０２个县（市）。为统一口径我们对数据做了必要的归并处理，例如原始数据中

财政支出分类标准不一，我们统一按性质将其分为四大类：经济建设支出、文教

科卫支出、抚恤救济支出和行政公检法支出。基于这些数据，我们将描述中央、

省、地、县四级政府间经济分权的特征事实，特别是从１９５８年第一次大规模权

力下放开始，中央和地方之间经历的几次放权。我们首先考察四级政府收入分

享和经济建设支出分担情况，然后聚焦于省内分权和地县分权的几类指标，包

括文献中普遍采用的收入留成指标以及新构建的经济分权指标。

图４和图５分别描绘了１９５５—１９８５年间四级政府本级预算收入的分享比

例和经济建设支出的分担比例，图６刻画了在此期间四级政府经济建设支出在

本级支出中所占比例。因为样本年度的本级财政数据无法从地方志或其他统

计资料中直接获取，我们采取间接法进行估算，以省为例，省本级财政数据等于

全省财政数据减去所有地级区域的财政数据之和①。从图中可以看出，政府间

权力划分格局在跨年度之间变化很大，而且政府级别越高，留成收入用于经济

建设支出的 比 例 越 大。平 均 而 言，第 一 次 大 规 模 放 权 至 改 革 开 放，即１９５８—

１９７８年间，中央、省、地、县四级政府，经济建设支出占本级当年支出的比重分别

为９０．４％（中央支出不考虑国防费和债务支出）、７５％、７０．８％、３５．３％。如图４
和图５所示，“一五计划”时期，中国形成以“条条”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财力高

６１

① 对于缺失收支信息的地市，处理方法同前，由此可能导致高估省本级，低估地本级的偏误。



　
第５卷第２期

　
　　　 白惠天　周黎安：Ｍ型结构的形成：１９５５—１９７８年地方分权与地方工业的兴起

　
　

　　

图４　四级政府预算收入分成比例 图５　四级政府经济建设支出分担比例

图６　经济建设支出在本级支出中所占比重

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直接组织的经济建设比例非常小，１９５７年省及以

下地方政府经济支出占比仅为２２．９％。１９５８年企业和财权“双下放”，导致财

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特别是经济建设支出的“双猛增”，地方政府分得的财力及在

全国经济建设支出中所占份额一度突破６０％。后来，受放权与收权影响，政府

间权力划分调整频繁，但整体趋势仍是走向分权。无论从收入分享的角度看，

还是从事权划分的角度看，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后期以来，地方政府在发展建设中

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具体体现为省及以下分成比例或分担比例的持续提

升。１９６５年地方政府的预算收入分享比例为３７．４％，到１９７８年这一比例升至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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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其中省本级占３０．４％、地本级占８．８％、县级占１６．８％。在此期间，省及

以下地方政府承担的经济建设支出比例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动，由３８．６％上升至

５７．６％。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的财政包干时期，地方占比略有下降，但始终维

持在５０％左右。总体而言，向地方放权的趋势总体加强这一结论不仅适用于中

央对地方，也适用于省对地市和地市对县。

我们将结合分权指标具体分析省以下的政府间经济分权的情况。如前所

述，在概念上，我们首先要考虑长年“净上解”与长年“吃补贴”这两类省份的复

杂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部分省份将一定比例的财政收入上交给中

央政府，例如江苏省改革开放前的上解比例在４４％～７４％之间浮动，其上解支

出占全国各省上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８％。而另一类省份，中央核定的预算收

入小于预算支出，收 支 差 额 部 分 要 靠 中 央 财 政 补 助，即 长 期 处 于 净 补 贴 状 态。

以贵州省为例，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７６年，省财政收入收不抵支，主要靠中央财政补

助来维持财政平衡。上 解 支 出 的 年 份 少，金 额 也 不 大，上 解 总 额①共 计６．６亿

元，但补贴收入却每年都有，补贴总额共计５１．９亿元，是上解总额的７．８５倍。

净补贴省份和净上解省份的收入留成比例所代表的激励机制不同。对净上解

省来说，收入留成比例可以大致度量其财政激励，该比例越高，激励越强。净上

解省的留成收入与它创造的收入之间存在强相关关系。但由于存在预算“软约

束”问题，对于净补贴省而言，这一关系是否成立取决于补贴收入在多大程度上

是由上级政府事 前 决 定 的。如 果 上 级 补 贴 是 自 由 裁 量 的，且 带 有 父 爱 主 义 色

彩，那么更高的留成比例反而意味着更弱的创收激励。尽管地方政府并不完全

享有支出自主权，区分净补贴和净上解身份后，我们仍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刻画

两类省份（或地市）所面临的财政激励水平。我们用某一行政区在１９５５至１９７８
年间是否有２／３年度上解支出大于补贴收入（即净上解支出为正），定义其净上

解或者净补贴身份。

图７、图８和图９分别用收入留成指标和分类支出指标刻画了省内分权和

地县分权的演变。１９５８年中央向地方全面放权以后，政府间经济关系经历了多

次权力的收放，但仍存在不可逆转的分权化趋势：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开始，下

级政府的收入留成比例就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且这一趋势在净补贴地区中更

为显著。就省内分权而言，净上解省份１９７８年的留成水平相较于１９７０年提高

８１

① 贵州省上解支出的主要内容是：（１）财政收入按比例分成上解。１９５０至１９８７年，３８年 中 有２１年

有上解任务；（２）财政收入超收按比例分成上解。全省超收入分成上解的年份不多，且数额也不大，仅 在

１９５１年、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６年、１９７７年和１９７８年这５年 有 超 收 上 解 支 出；（３）上 交 国 家 基 本 建 设 投 资 结 余；
（４）上交地方国营企业基本折旧基金；（５）烤烟、卷烟和白酒产品税比上年增收部分按比例上解；（６）农业

税和农村返销粮提价收入按比例上解等。参见《贵州省志 财政志》，第４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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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省内分权和地县分权的变化情况（收入留成指标）

图８　省内分权和地县分权的变化情况（经济支出指标）

了１６．２％，净补贴省份则提高了２４％。此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更加惊人的事

实：虽然在全国水平上，收权与放权更迭频繁，但地—县分权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中期就已经启动，而且分权始终处于加速态势，具体表现为地县分权收入留

成指标的持续性上扬。国民经济调整后期（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７８年，地市内

各县留成比例提升幅度平均为３４％。而且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了改革开放后。

与收入留成指标相一 致，经 济 分 权 指 标 在２０世 纪６０年 代 中 后 期 特 别 是１９７０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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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省内分权和地县分权的变化情况（经济支出指标与公共支出指标）

年以来，同样呈现加速上升趋势。不同的是，净上解地区的经济分权水平 普遍

高于净补贴地区，尽管差距在日益缩小。此外，我们还发现公共支出在各级政

府间的分配格局相对稳定，以省内分权为例，１９５５—１９７８年间经济分权的波动

幅度为１３．１％，而公共分权则只有９．６％。公共支出（包括文教科卫支出、抚恤

救济支出和行政公检法支出）经过层层分解、层层分包，基层政府作为最后的承

包方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公共服务职能。具体体现为地县间的公共分权水平普

遍比省内公共分权水平高十个百分点。尽管下级政府背负着沉重的公共支出

负担，经济分权的势头依然不减。无论以哪种指标度量分权，我们都可以发现

下级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日益扩大。这些特征清楚地表明在计划经济时期，中

国就已启动了向地方分权的持续性进程。

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发生了至少四次较大规模的经济分权，一个值得考察

的问题是历次分权之间的相关性。如果分权只是跨期随机游走，即历次分权不

相关，那么这些分权改革就难以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图１０和图１１描绘了不

同时期的省内分权水平，无论是以收入留成指标度量分权，还是以更加精确的

经济支出指标度量分权，我们都能发现历次分权存在强相关关系，至少在收入

留成比例与经济分权比例上体现为高度相似的分权程度。在一定意义上讲，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的财政包干体制是计划经济时期“切块”分管、层层“发包”的延续

和深化（周黎安，２０１７）。

我们在制度背景的描述中提到，１９５８年的分权为后续分权提供了重要的制

度参照，本节利用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这个观点。虽然１９５８年大规模权力下放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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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历次分权之间的相关关系：省内分权—收入留成指标

图１１　历次分权之间的相关关系：省内分权—经济支出指标①

１２

① 由于一方面在改革大规模推广以前往往需要局部试点，另一方面当年提出的改革方案常常下一

年才会真正推行，而且某些改革措施适用于今后数年，加之各省响应中央号召调整省内政策的时点不 完

全相同，我们用分权指标在以下时段的平均值代表几次权力下放：１９５７—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４—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０—

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６—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０—１９８３年（作为比较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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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关系几经调整，但地方分权仍是主旋律。随着每一次

放权，地方管辖的企、事业单位都在增多，即使后来再收权，也没有把之前下放

或者新成立的企、事业单位全部收回。换言之，分权改革的成果没有被后续的

收权行为完全抵消，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权力不可逆转地增加了，由此奠定中

国计划经济的“Ｍ型结构”，即一个结构和功能类似的多层次和多地区的管理结

构。中国即使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也维持了地方经济的相对独立性，

在看似高度集权的行政体制下保留了相当程度的地方分权。这是中国计划经

济经济体制的一个突出特征。

%　经济分权对地方工业的影响

%#"　回归模型与变量描述

　　我们将利用地区层面（省级和专区层面）的数据实证分析地方分权对地方

工业兴起的影响。这里地方工业的兴起是由计划经济时期地区层面的地方企

业的进入数量来衡量。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每年新成立

的工业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国营或集体企业，这些企业一旦建成投产，倒闭的情

况比较少，尤其是国营企业。在历史上有过政府主导的“关、停、并、转”，但总体

来说数量占比很小。１９５５—１９７８年每年每个地区新成立的地方企业数我们无

法直接获得，只能寻找间接的度量指标。我们的做法是基于１９９５年工业普查

微观数据，利用企业成立年份，倒推出历年各省（自治区）的企业进入情况。这

样衡量的企业进入数代表了所有在１９９５年仍然存活的企业，有一定的样本选

择误差，但基于两个原因，它仍然是一个合理的近似：第一，如前所述，１９９５年之

前中国尚未开启大规模国企改制，当时计 划 经 济 的 色 彩 仍 然 浓 厚，国 企 的 存 活

概率较高；第二，即使 有 一 些 企 业 在１９９５年 之 前 消 失 了，这 只 会 导 致 我 们 估

计的效果 是 低 估 的 情 形，也 就 是 说，实 际 情 况 比 我 们 回 归 系 数 显 示 的 还 要

更大。

我们将企业按隶属关系分为以下几类：中央企业、省属企业、地属企业，县

属企业和县以下企业（乡、镇或街道企业）。因为１９９５年工业普查数据的局限，

我们只能侧重考察县级及以上全民所有制企业和乡镇街道及以上集体企业①。

２２

①１９９５年工业普查丙类表（调查对象为村办企业、城镇合作经营企业、农村合作经营企业、私营工业

企业、城镇个体工业、农村个体工业和三资工业企业）缺失企业成立年份，无法倒推出历年企业进入数目，

由此可能导致低估地方工业特别是村办企业进入的偏误。表１～表７中的企业进入，侧重考察县级及以

上全民所有制企业和乡、镇或街道及以上集体企业。表８和表９中的１９９５年工业产值，覆盖范围包括丙

类表，即包含村办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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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经济体制背景和描述性分析的结果，在考察分权的影响时，我们需要注意

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首先，如前所述，财政分权对于净补贴地区和净上解地区

的激励机制不同。更高的留成比例对于净上解地区而言代表更高的创收激励。

但这一点在净补贴地区那里却不一定成立。其次，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管理体

制一般不同于其他省区。一方面国家给予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照顾，例如更大的

自主权，更高的预备费比例及超收留成比例，专门拨付的民族地区补贴费或额

外提取的少数民族机动金等等；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普遍比较落后，常

年处于“收不抵 支”的 状 态。因 此 经 济 分 权 对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的 影 响 较 为 复 杂。

最后，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对企业进入行为产生影响。基础设施完备、

工业基础好的省份，往往是工业集聚地。基于上述考虑，本文的基准回归模型

如下：

ＦｉｒｍＥｎｔｒｙｉ，ｔ ＝αＤｅｃｅｎｉ，ｔ＋βＤｅｃｅｎｉ，ｔ×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ｒｉ＋ηＤｅｃｅｎｉ，ｔ×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ｉ＋
ｌｎＧＤＰｐｃｉ，ｔ－１δ＋γｔ＋λｉ＋εｉ，ｔ （５）

其中Ｄｅｃｅｎｉ，ｔ表示省内分权水平，分别采用传统的收入留成指标、总支出指标以

及新提出的经济分权指标三种方式度量。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ｒｉ表示是否为净上解省 份，

若该省份上解大于或等于补贴的年份大于样本年份总数的三分之二，则该变量

取１，否 则 为 零。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ｉ表 示 是 否 属 于 少 数 民 族 自 治 区 的 虚 拟 变 量①。

ｌｎＧＤＰｐｃｉ，ｔ－１表示滞后一期的人均ＧＤＰ，代表该省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为了减

轻样本值波动的影响，人均ＧＤＰ已取自然对数。γｔ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λｉ表示

省固定效应，εｉ，ｔ表示误差项。为解决误差项的序列自相关问题，我们将估计系

数的标准误聚类到省层面。考虑到北京、天津、上海和西藏的特殊性，我们在后

面的回归中删除了这些样本。在回归之前，表１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其中包含了一些衡量工业分散程度的变量和代表地区长期经济发展的变量，如

Ｈｏｏｖｅｒ指数、２０１２年 灯 光 亮 度 和 人 均 ＧＤＰ水 平（后 面 的 分 析 会 用 上 这 些 变

量）。为避免结果被异常值驱动，我们对各分权指标做了５％缩尾处理，即将最

高和最低５％的观测值赋予５％和９５％分位点的数值。需要说明的是，是否使

用缩尾法以及缩尾分位数的选择并不影响我们估计的基本结果。

表１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Ａ．企业进入部分

省内分权（收入留成指标） ６００　 ０．７２　 ０．３６　 ０．２８　 １．６３

省内分权（总支出指标） ６００　 ０．４９　 ０．１４　 ０．２４　 ０．７３

３２

① 我国共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宁夏

回族自治区和青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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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名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Ａ．企业进入部分

省内分权（经济支出指标） ６００　 ０．２９　 ０．１４　 ０．０７　 ０．６０

省内分权（公共支出指标） ５９７① ０．４３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７５

省内企业进入－中央企业／户 ６００　 ２．９　 ３．７　 ０．０　 ３１．０

省内企业进入－省属企业／户 ６００　 ４．７　 ５．１　 ０．０　 ４９．０

省内企业进入－地属企业／户 ６００　 ２８．８　 ３６．８　 ０．０　 ３３７．０

省内企业进入－县属企业／户 ６００　 ６９．４　 ７４．５　 ０．０　 ６４５．０

省内企业进入－乡、镇或街道企业／户 ６００　 ８２．７　１１３．６　 ０．０　 １１１０．０

ｌｎ省人均ＧＤＰ／（元／人） ６００　 ５．３　 ０．４　 ４．３　 ６．５

净上解省份 ６００　 ０．５　 ０．５　 ０．０　 １．０

Ｂ．工业分散部分

Ｈｏｏｖｅｒ指数 １４６　 ３６．０１　１０．８４　 １１．０４　 ６１．６４

Ｋｒｕｇｍａｎ专业化指数 ６００　 ０．７１１　０．０９９　 ０．４５９　 ０．９７２

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指数 ６０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３

Ｃ．长期影响部分（省级）

１９５５—１９７８省内经济分权均值 ２５　 ０．２９　 ０．１２　 ０．０９　 ０．５６

ｌｎ１９５５—１９７８省人均ＧＤＰ均值／（元／人） ２５　 ５．３　 ０．３　 ４．８　 ６．０

ｌｎ１９９５年省内村办企业产值／千元 ２５　 １６．４　 ２．０　 １２．３　 １９．２

ｌｎ１９９５年省内乡、镇或街道企业产值／千元 ２５　 １６．７　 １．６　 １３．０　 １９．６

ｌｎ１９９５年省内县属企业产值／千元 ２５　 １６．９　 １．２　 １４．３　 １８．８

ｌｎ１９９５年省内地属企业产值／千元 ２５　 １６．９　 １．３　 １４．０　 １９．０

ｌｎ１９９５年省内省属企业产值／千元 ２５　 １６．２　 ０．６　 １４．３　 １７．１

ｌｎ２０１２年省ＧＤＰ／千元 ２５　 ２８．１　 ０．８　 ２６．０　 ２９．４

ｌｎ２０１２年省工业ＧＤＰ／千元 ２５　 ２７．２　 ０．９　 ２５．２　 ２８．６

ｌｎ２０１２年省人均ＧＤＰ／（千元／人） ２５　 ３．６　 ０．３　 ３．０　 ４．２

ｌｎ２０１２年省工业销售产值／千元 ２５　 ２８．３　 １．１　 ２６．０　 ３０．１

ｌｎ２０１２年省工出口交货值／千元 ２５　 ２５．０　 ２．１　 ２０．３　 ２８．７

Ｄ．长期影响部分（县级）

１９８３—１９９５年乡、镇或街道企业进入／户 ２０１１　 ４２．５　 ５５．１　 ０．０　 ９８０．０

１９７０—１９７８年县及乡、镇或街道企业进入／户 １９７９　 １９．９　 １９．６　 ０．０　 ２２２．０

ｌｎ１９９５年全部县以下（含村办）产值／千元 ２２０１　 １２．１　 ２．３　 ０．０　 １８．１

ｌｎ１９９５年县以下村办企业产值／千元 １７２９　 １１．５　 ２．２　 ４．２　 １７．４

ｌｎ１９８５年工业产值（１９８０年价格）／千元 １８９２　 １０．７　 １．７　 ０．７　 １５．０

ｌｎ１９８５年固定资产原值／千元 １８９１　 １０．８　 １．４　 ３．２　 １４．９

１９８２年文盲率 １９７６　 ０．４　 ０．１　 ０．０　 ０．９

１９８２年农林牧渔业人口占在业人口比例 １９７６　 ０．８　 ０．１　 ０．１　 １．０

４２

① 内蒙古自治区缺失１９６９年和１９７０年的抚恤救济支出数据，青海省缺失１９６８年的科教文卫支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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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名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Ｄ．长期影响部分（县级）

１９７８年人均工业产值（１９８０年价格）／（千元／人） １６５０　 ０．２　 ０．４　 ０．０　 ８．５

ｌｎ２０１２年ＧＤＰ／千元 １６６８　 １１．４　 １．１　 ３．１　 １４．８

２０１２年人均ＧＤＰ／（千元／人） １６６８　 ３０．２　 ３２．６　 ０．０　 ３８２．１

２０１２年灯光强度 １９００　 ６．１　 ９．３　 ０．０　 ６３．０

ｌｎ２０１２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千元 １７８１　 １５．９　 １．７　 ７．０　 ２０．５

２０１０年第二产业劳动力比例 ２０６４　 ０．２　 ０．１　 ０．０　 ０．８

１９９３年农业人口比例 １８１６　 ０．８　 ０．１　 ０．０　 １．０

１９９０年文盲率 ２０３４　 ０．３　 ０．２　 ０．１　 ０．９

面积／千平方公里 １８５８　 ３．９　 ９．２　 ０．１　 ２０２．３

坡度 ２０５６　 ２．７　 ２．６　 ０．０　 １５．４

　　数据来源：改革开放以前的数据主要来自 县 志。改 革 开 放 以 后 的 数 据 来 自１９８５年 和１９９５年 工 业

普查、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中国县市 社 会 经 济 统 计 年 鉴》、《新 中 国 六 十 年 统 计 资 料 汇 编》、ＤＭＳＰ／ＯＬＳ卫

星灯光数据库、中国ＧＩＳ数据和各省统计年鉴。

%#$　经济分权与企业进入

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绝大部分是国营企业）的利润和收入依据行政隶属

关系进行分配，即地（县）属企业收益归地（县）级政府掌握。由此出发，合理的

猜想是经济分权水平越高，隶属于下级政府（权力的下放对象）的地方性企业进

入越多。表２、表３和表４分别汇报了三种省内分权指标所对应的基准回归结

果。每张表格前三列的被解释变量是不同类别的省属以下企业进入，最后两列

的被解释变量是省属企业进入和中央企业进入。在所有回归中，我们均同时放

入了省内分权指标、省内分权指标与净上解省份的交互项以及与少数民族的交

互项，在这种情况下，省内分权指标的系数刻画的就是经济分权对非净上解且

非少数民族的省份（如贵州省）企业进入的影响。

综合表２～表４，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非常一致的结果。首先，无论用哪种经

济分权指标，如果只看省属以下企业的进入，省内分权指标自身的系数绝大多

数情况为负，其中表３（使用收入留成比例衡量地方分权程度）在统计上显著，其

他情况均不显著。这说明对于那些净补贴的非少数民族省份来说，不管用收入

留成还是总支出指标，其省内分权水平越高，并没有带来越多的省属以下企业

的进入，甚至还可能降低其进入数量。这如同我们前面分析所表明的那样，对

于净补贴省份，收入 留 成 比 例 或 支 出 比 例 越 高 其 实 代 表 了 上 级 政 府 的 补 贴 越

高，而这可能形成预算软约束的情况，导致经济分权的激励效应不明显，甚至为

负向激励。对于少数 民 族 省 份 来 说，省 内 分 权 对 省 属 以 下 企 业 进 入 的 影 响 为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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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但大部分情况在统计上不显著，只有少数情况（如表３对于县属及以下和地

属及以下企业进入的影响）显著为正。

表２　分权对地方工业进入的影响：省内分权（经济支出指标）①

（１） （２） （３） （４） （５）

企业进入数量 乡、镇或

街道企业

县属及

以下企业

地属及以下

企业

省属

企业

中央

企业

省内分权（经济支出指标）
－１２４．７ －６５．３３ －４６．０６　 ３．２６９　 ３．５０８

（７８．８７） （８９．８５） （９１．６３） （１０．４３） （２．６７５）

省内分权×是否净上解
３５７．５＊＊＊ ２９７．５＊ ３１４．５＊ －５．７５１ －３．２９７

（１１０．８） （１４９．３） （１７０．２） （１０．７８） （２．９４８）

省内分权×是否少数民族地区
７７．０５　 ８９．２５　 ９９．９８ －４．９９７ －１０．１９＊＊

（８９．９０） （１０５．２） （１０７．８） （９．２９０） （４．６３２）

ｌｎ（人均ＧＤＰ）（滞后一期）
１２０．６＊＊ １３９．６＊＊ １３２．２＊＊ １．１４４　 ２．０３８

（５１．６１） （５５．５９） （５４．６８） （１．５６６） （１．２６６）

常数项
－５９１．２＊＊ －６２７．９＊＊ －５８１．１＊＊ －２．８８２ －９．０２４

（２５９．３） （２７９．６） （２７５．４） （８．６３４） （６．２３５）

观测数 ６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Ｗｉｔｈｉｎ　Ｒ２ ０．５５４　 ０．６２３　 ０．６４５　 ０．５２６　 ０．４５４

省份数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注：括号内的标准误聚集在省级水平。所有的回归均控制了省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表３　分权对地方工业进入的影响：省内分权（收入留成指标）

（１） （２） （３） （４） （５）

企业进入数量 乡、镇或

街道企业

县属及以下

企业

地属及以下

企业
省属企业 中央企业

省内分权（收入留成指标）
－６３．５３＊＊ －９５．７８＊＊＊ －１０７．５＊＊＊ －０．０９６２　 １．０１５

（２４．６７） （２７．８４） （３２．９５） （０．５６５） （０．６１４）

省内分权×是否净上解
８４．０１＊＊ ８９．３８＊＊＊ １２４．６＊＊＊ １．８６２　 ０．８８１

（３３．９２） （２９．４６） （３６．６７） （２．３９６） （０．９４５）

省内 分 权×是 否 少 数 民 族

地区

５４．０５　 ８２．９２＊＊ ９２．０７＊＊ －０．５５０ －３．１３４＊＊

（３６．５４） （３２．４８） （３３．３５） （０．８２５） （１．４９２）

ｌｎ（人均ＧＤＰ）（滞后一期）
１２５．５＊＊ １３２．０＊＊ １２２．８＊＊ １．０５６　 ２．０３７
（５５．２３） （５７．４１） （５６．６５） （１．６８１） （１．２６３）

常数项
－５７４．１＊＊ －５２７．９＊ －４６６．７ －３．０４６ －９．４２４
（２７６．７） （２８４．０） （２８０．３） （８．５１０） （６．２８２）

６２

① 囿于数据局限，表２～表７中的企业进入只到乡、镇或街道一级，不含村办工业。详细情况参见前

面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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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５）

企业进入数量 乡、镇或

街道企业

县属及以下

企业

地属及以下

企业
省属企业 中央企业

观测数 ６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Ｗｉｔｈｉｎ　Ｒ２　 ０．５３４　 ０．６１８　 ０．６４０　 ０．５２５　 ０．４５６

省份数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注：括号内的标准误聚集在省级水平。所有的回归均控制了省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表４　分权对地方工业进入的影响：省内分权（总支出指标）

（１） （２） （３） （４） （５）

企业进入数量 乡、镇或

街道企业

县属及以下

企业

地属及以下

企业
省属企业 中央企业

省内分权（总支出指标）
－４１．９８ －２．６４５　 １５．８４　 ２．８６４　 ２．６１２
（５６．２７） （５６．１４） （５５．１８） （６．３０４） （３．０７２）

省内分权×是否净上解
２１７．８＊＊＊ ２０５．９＊＊ ２０４．１＊＊ －４．８９４ －４．１０２
（６１．０９） （７８．８４） （９０．０５） （６．０９７） （３．０２３）

省内分权×是否少数民族地区
６８．２６　 ８６．４８　 ９８．３７ －７．８２６ －１１．９１＊

（１０１．５） （９１．１３） （８６．５４） （４．９３８） （６．１２７）

ｌｎ（人均ＧＤＰ）（滞后一期）
１３６．６＊＊ １５５．５＊＊ １５０．２＊＊ ０．７０６　 １．６９７
（５５．２４） （６２．０３） （６２．７０） （１．６８２） （１．１４９）

常数项
－６８４．４＊＊ －７３２．３＊＊ －６９６．９＊＊ －０．５１０ －６．６０５
（２７９．３） （３１９．７） （３２８．９） （９．５７８） （５．８１５）

观测数 ６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Ｗｉｔｈｉｎ　Ｒ２　 ０．５３９　 ０．６１９　 ０．６４０　 ０．５２６　 ０．４５７

省份数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注：括号内的标准误聚集在省级水平。所有的回归均控制了省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其次，当我们考察省属以下企业进入时，在所有回归中省内分权与省份是

否净上解的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经济分权的正向效应主要存在于净

上解省份。这与我们的预期一致，因为只有净上解省份，收入留成或总支出指

标越高才意味着地方创收越高，留给地方的收入或可以支出的比例越多，这才

可能激励地方想办法通过创立更多自己能够支配的企业去创造更多的利税收

入的基数。表２第（１）列显示，上解省份经济分权指标每增加１个标准误，乡、镇
或街道企业进入增加５０．１家，占到省内乡、镇或街道企业进入数均值的６０．５％，

说明这一效果不仅在统计意义上显著，而且在经济意义上也是可观的。

最后，在三个表格的结果中，省内分权的权力的下放对象是地县，因而在第

（１）～（３）列均发现了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在第（４）、（５）两列，省内分权对省属

企业和中央企业进入均没有影响。这个结果也与我们的理论预期相一致，经济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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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权限由省下放给下级政府有助于提高下级政府发展地方工业的能力和积

极性，但不直接影响省属企业或中央企业的进入。第（４）、（５）两列可视为经济

分权激励机制 的 证 伪 性 检 验（ｆａｌ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从 而 进 一 步 印 证 了 我 们 的 猜

想。此外，人均ＧＤＰ对企业进入的影响符合直觉，越富裕的省份，地方性工业

企业进入越多。

作为另外一个证伪性检验，我们还考察了省内分权公共支出指标对企业进

入的影响，回归结果在表５中汇报。如第（１）～（３）列所示，省将更多的公共支

出责任转移给 下 级 政 府，并 不 会 引 起 地、县 属 地 方 企 业 的 进 入。结 合 表２和

表４，我们发现只有当下级政府享有更大的经济管理权限（具体体现为更高的经

济支出省内分权水平），省以下地方工业的进入效应才最为明显。否则，即便省

以下政府公共支出规模扩大了，下级政府也无法投资建厂。另外，不同于之前

的结果，表５第（４）列省内分权公共支出指标的系数为正，且显著性水平为５％。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对于净补贴省份而言，省将公共支出发包给下级政府，省本

级的负担减轻了，可用于经济建设的资源随之增加，于是我们看到省属企业进

入数量显著提升。同为地方支出下移，表２和表５所体现的激励机制存在很大

的差异，这再次印证了细化支出分权指标的必要性。

表５　分权对地方工业进入的影响：省内分权（公共支出指标）

（１） （２） （３） （４） （５）

企业进入数量 乡、镇或

街道企业

县属及以下

企业

地属及以下

企业
省属企业 中央企业

省内分权（公共支出指标）
２９．９２　 ２６．５０　 ２９．４７　 １４．７５＊＊ ４．４５０＊

（８０．５５） （６５．７６） （４３．１７） （５．６９８） （２．５１５）

省内分权×是否净上解
１３１．１　 １５４．５　 １０９．１ －９．８６２ －４．０４３
（１０４．８） （９３．９４） （８３．１６） （６．９６２） （４．３６６）

省 内 分 权×是 否 少 数 民 族

地区

－１３２．１ －８３．１４ －７０．０３ －１９．３５＊＊＊ －９．５５３
（１３６．９） （１３８．８） （１２０．３） （５．５９５） （９．０８０）

ｌｎ（人均ＧＤＰ）（滞后一期）
１２５．４＊＊ １３９．８＊＊ １３２．８＊＊ １．１６７　 ２．３０１
（５３．９６） （５８．１４） （５８．０３） （１．６６１） （１．５０３）

常数项
－６１６．７＊＊ －６３０．９＊＊ －５７０．１＊ －５．９３８ －１０．６２
（２６８．１） （２９０．５） （２９２．７） （８．７８２） （７．３４２）

观测数 ５９７　 ５９７　 ５９７　 ５９７　 ５９７

Ｗｉｔｈｉｎ　Ｒ２　 ０．５３３　 ０．６１５　 ０．６３４　 ０．５３８　 ０．４６０

省份数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注：括号内的标准误聚集在省级水平。所有的回归均控制了省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此外，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发现历次经济分权中，权力下放的对象不完全

相同。早期的分权更多地发生在中央和省之间。地方小工业兴起以后，地级和

８２



　
第５卷第２期

　
　　　 白惠天　周黎安：Ｍ型结构的形成：１９５５—１９７８年地方分权与地方工业的兴起

　
　

县级政府的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在计划经济后期，经济权力由省进一步下放到

地级乃至于县级。同时企业管理领域也出现了企业层层下放现象。为此，我们

在回归中 引 入 哑 变 量Ｗａｖｅｍ，进 一 步 区 分 地 方 分 权 浪 潮 的 不 同 影 响，其 中

Ｗａｖｅ１－Ｗａｖｅ４，分别表示四次放权高峰（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１９７０—１９７１年

和１９７６—１９７８年）。回归模型如下式：

ＦｉｒｍＥｎｔｒｙｉ，ｔ ＝∑
ｍ
αｍＥｃｏｎ＿Ｄｅｃｅｎｉ，ｔ×Ｗａｖｅｍ ＋∑

ｍ
βｍＥｃｏｎ＿Ｄｅｃｅｎｉ，ｔ×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ｒ×Ｗａｖｅｍ ＋ｌｎＧＤＰｐｃｉ，ｔ－１δ＋γｔ＋λｉ＋εｉ，ｔ （６）

　　表６第（１）～（３）列汇报了省内经济分权对省内地方工业企业进入的影响。

结果显示，历次经济分权均可在不同程度上对地方工业进入起到催化作用。然而

发生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两次分权，其影响更大，在统计上也更显著。以第（３）列
为例，对净上解省份而言，自１９５８年第一次体制大放权起，经济分权开始产生正

面效果，地区属、县属以及乡、镇或街道企业进入数量显著增加，并在后两轮分权

达到了峰值。第（４）列和第（５）列分别用传统的收入留成指标和财政总支出指标

作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猜想。如前所述，虽 然 收 权 与 放 权 更 迭 频

繁，但早期分权的成果仍在地方工业的崛起中固定下来了。而且后期的分权往

往更强调培养地方工业的“增量”，并在“增量”中进一步放权。这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解释为什么权力下放在中央与省、省与地、地与县之间并不是同步的。在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地方工业虽初具雏形但仍较为弱小。地

县两级政府尚不具备发展基础工业的能力，诸多重要物资必须依靠中央专业部

门统一供应。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以后，工业生产能力由少数发达地区扩散到

更广阔的欠发达地区。下级政府组织生产的能力明显提高，发展意愿也显著增

强了，加之政治上的 考 虑，权 力 由 省 更 多 地 向 地 市 倾 斜，地 市 又 进 一 步 向 县 倾

斜。在地县分权对企业进入的回归中，我们同样发现分权仅在后两轮有一些结

果，而在前两轮的正向效应微乎其微①。地方权力日益扩张和地方 工 业 发 展 壮

大，二者互为表里，由此奠定计划经济时期工业的基本格局。

表６　分权对地方工业进入的影响：不同分权浪潮的影响

企业进入数量

（１） （２） （３） （４） （５）

乡、镇或

街道企业

县属及以下

企业

地属及以下

企业

地属及以下

企业

地属及以下

企业

经济支出指标 收入留成指标 总支出指标

省内分权×第１次放权
－９．２９７ －１．７７３　 ０．６３７ －３７．６７　 ８６．５０

（４２．９０） （６４．０２） （８２．３４） （３７．１４） （１１６．３）

９２

① 限于篇幅，结果没有在文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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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企业进入数量

（１） （２） （３） （４） （５）

乡、镇或

街道企业

县属及以下

企业

地属及以下

企业

地属及以下

企业

地属及以下

企业

经济支出指标 收入留成指标 总支出指标

省内分权×第２次放权
１１９．６＊ １４３．７＊ １６１．１＊ ２０．２４　 １５０．９
（６４．３８） （６９．８４） （８１．３４） （１９．９６） （１０５．９）

省内分权×第３次放权
－１７．２１　 ７．１１１　 １１．１４ －７２．１６＊＊ ２８．７２
（４０．５１） （６８．６１） （７４．３２） （２７．１９） （７９．８３）

省内分权×第４次放权
－５４．２４ －５５．９６ －４５．１１ －６１．３６　 １２８．７＊

（８７．００） （８９．０５） （８８．６９） （６０．１３） （６５．８９）

省内 分 权×第１次×是 否 净

上解

４６．２５　 ９２．４６＊ １７３．５＊＊ ７８．４２＊＊ ８８．２１＊＊

（３１．５１） （５３．１２） （６８．３１） （３１．８３） （３９．５４）

省内 分 权×第２次×是 否 净

上解

５５．２２　 ４８．７２　 ７５．７８　 ６３．０８＊ ３７．２８
（４４．３１） （４４．７９） （５３．４２） （３６．４２） （２４．８９）

省内 分 权×第３次×是 否 净

上解

１５０．７＊＊＊ １８１．５＊＊＊ １８５．４＊＊＊ ６７．０３＊＊ １３５．９＊＊＊

（３４．５８） （５３．０３） （５６．１８） （２６．９７） （４１．０５）

省内 分 权×第４次×是 否 净

上解

４４６．２＊＊＊ ４４６．２＊＊＊ ４２３．２＊＊＊ １９６．５＊＊ ２９３．９＊＊＊

（９０．１４） （９６．０８） （１００．６） （７３．３６） （６８．８４）

ｌｎ（人均ＧＤＰ）（滞后一期）
８８．９３＊＊ １００．９＊＊ ９９．４３＊＊ ９０．６７＊＊ ９４．９３＊＊

（３８．８７） （４１．８６） （４２．２６） （４２．９９） （４１．１４）

常数项
－４０８．５＊＊ －４０５．３＊ －３７８．６＊ １２．６７ －３８３．９
（１９４．１） （２０７．６） （２０８．７） （１９８．４） （２４１．５）

观测数 ６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Ｗｉｔｈｉｎ　Ｒ２　 ０．６１１　 ０．６５５　 ０．６６６　 ０．６６２　 ０．６７１

省份数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注：括号内的标准误聚集在省级水平。所有的回归均控制了省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　经济分权与工业分散

在上一节我们论述了经济分权对企业进入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解

析工业的发展路径。与苏联工业高度集中于特定地区、特定行业相反，中国的

工业是逐步走向分散的。毛泽东早在１９５８年就提出大力发展地方工业，建立

独立的省区经济。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在备战的背景下，国家计委更加注重地方工业

的自给自足，从国家层面规划地方工业“大分散，小集中”的建设布局，下放管理

权限的同时加大资源倾斜力度。１９７０年以后，地方“五小”工业更是遍地开花，

各省基本上都具 备 生 产 小 钢 铁、小 煤 炭、小 水 泥、小 机 械 和 小 化 肥 的 能 力。据

此，我们提出猜想，在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分权不仅影响了地方工业进入，而且塑

造了工业上的分散格局。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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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地区专业化的文献经常使用 Ｈｏｏｖｅｒ指数刻画地理上的产业分散现象

（Ｋｉｍ，１９９５；Ａｍｉｔｉ，１９９８）。Ｈｏｏｖｅｒ指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ｏｏｖｅｒｔ ＝５０∑
ｎ

ｉ＝１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ｏｕｔｐｕｔ＿ｓｈａｒｅｉ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ｒｅｉｔ （７）

　　Ｈｏｏｖｅｒ指数通过 对 比 产 业 分 布 与 人 口 分 布 的 差 异①，刻 画 工 业 的 集 中 程

度。其取值范围是［０，１００］，指数越大表明工业分布越集中，反之则更为分散。
根据式（７），我们利用县级层面的工 业 产 值 和 人 口 数 据②计 算 了 Ｈｏｏｖｅｒ指 数。
从图１２中可以看出，１９５２年工业高度集中于少数发达地区，１９５７年集中度虽

略有下将，但调整时 期 权 力 收 紧，工 业 的 集 中 程 度 很 快 就 恢 复 到１９５２年 的 水

平。在后几轮权力下放中，随着地方工业的发展壮大，工业布局持续性地走向

分散。Ｈｏｏｖｅｒ指数由１９６５年的４２．５持续下降到１９７８年的３５．３，下降幅度高

达１７％。
除了工业 的 地 理 布 局，我 们 还 关 心 工 业 的 产 业 结 构。为 此 我 们 计 算 了

Ｋｒｕｇｍａｎ专业化指 数（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１）。Ｋｒｕｇｍａｎ专 业 化 指 数 测 度 的 是 第ｉ
个地区与其余地区平均水平的产业结构差异程度，通常采用的基础数据是总产

出、增加值、就业人数或总资本。但在计划经济时期分地区分行业的基础数据

不可获，于是我们基于１９９５年普查数据，利用企业成立年份倒推出各省历年分行

业新建企业的职工人数和资本金；然后用累加法计算出各省历年分行业的职工

存量Ｅｍｐｓｔｏｃｋｉｊｔ和资本金存量Ｋｓｔｏｃｋｉｊｔ，以此作为计算Ｋｒｕｇｍａｎ专业化指数的

基础数据。本文主要采用职工人数作为基础数据计算Ｋｒｕｇｍａｎ专业化指数③。
这样处理基于的假设是企业规模在跨年之间变化不大，即使有变化，每个省每

个产业的比重相对比较稳定。这显然是一个很强的假设，但在计划经济时期存

在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在那个时期，企业招收职工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而

且国营工业在１９４９年开始的前三十年相对比较稳定，有所谓“铁饭碗”之说，真

正的剧烈变化发生在１９９８年国有企业改制以后。我们用ｓｉｊｔ表示第ｔ年产业ｊ
在第ｉ个省中所占比重，用ｓｉｊｔ表示当年其余省份的平均水平的产业结构，于是

第ｉ个省的Ｋｒｕｇｍａｎ专业化指数计算方法如下：

Ｋｒｕｇｍａｎｉｔ ＝∑
Ｊ

ｊ＝１
ｓｉｊｔ－ｓｉｊｔ （８）

其中，ｓｉｊｔ ＝Ｅｍｐｓｔｏｃｋｉｊｔ／Ｅｍｐｓｔｏｃｋｉｔ，ｓｉｊｔ ＝
∑
ｋ≠ｉ
Ｅｍｐｓｔｏｃｋｋｊｔ／Ｅｍｐｓｔｏｃｋｋｔ

∑
ｊ
∑
ｋ≠ｉ
Ｅｍｐｓｔｏｃｋｋｊｔ／Ｅｍｐｓｔｏｃｋｋｔ

１３

①

②

③

我们还基于各县 地 理 面 积 计 算 了 Ｈｏｏｖｅｒ指 数，该 指 数 的 变 化 趋 势 与 正 文 中 基 于 人 口 计 算 的

Ｈｏｏｖｅｒ指数基本相同。特别是１９６５—１９７８年间，Ｈｏｏｖｅｒ指数持续下降。限于篇幅，在此没有报告。

数据来源于县志，改革开放以前工业总产值主要覆盖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５年、１９７０年、

１９７５年和１９７８年。

当然我们也用其他规模变量（如资本金）计算了Ｋｒｕｇｍａｎ专业化指数，结果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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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ｒｕｇｍａｎ专业化指数的取值范围是［０，２］。当第ｉ个省与其他省产业结构

相同时取０，相反则取２。该指数越大，表明该地区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反之则

表明产业分散程度越高。从图１３中可以看出，地区专业化程度跨年之间波动

较大。１９５８年第一次 分 权，Ｋｒｕｇｍａｎ专 业 化 指 数 下 降 到０．６６，随 后 又 反 弹 到

０．８４。与 Ｈｏｏｖｅｒ指数 的 变 动 类 似，１９６４年 以 后，除 了“文 革”最 混 乱 的 两 年，

Ｋｒｕｇｍａｎ专业化指数基本上处于波动下行态势。

图１２　Ｈｏｏｖｅｒ指数 图１３　Ｋｒｕｇｍａｎ专业化指数

通过上述指标，我们发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到１９７８年，地 方 工

业经历了一个在地理上和产业上的双重分散过程。由于地方分权和经济分散

的步伐大体一致，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地方分权与经济分散之间是否存在内

在联系。为此，我们将利用省级层面的数据实证分析 省 内 分 权 对 各 省 Ｈｏｏｖｅｒ
指数、Ｋｒｕｇｍａｎ专业化指数和 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指数①的影响。估计结果汇报在表７
中②。首先，如第（１）～（３）列所示，无论地理集中度还是产业集中度，省内分权

　　　

２３

①

②

类似Ｋｓｐｅｃｉｔ的计算过程，我 们 首 先 基 于１９９５年 普 查 数 据，倒 推 出 各 省 历 年 分 行 业 的 职 工 存 量

Ｅｍｐｓｔｏｃｋｉｊｔ，进 而 得 到 第ｉ 个 省 的 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指 数：ＨＨＩｉｔ ＝ ∑
Ｊ

ｊ＝１

（Ｅｍｐｓｔｏｃｋｉｊｔ／Ｅｍｐｓｔｏｃｋｉｔ）２。

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指数刻画了各省的产业集中度。同样，我们也用其他规模变量（如资本金）计算了 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
指数，结果基本相同，囿于篇幅没有报告。

表７的所有回归均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但没有控制省固定效应。如果同时控制省和年份固定效

应，以 Ｈｏｏｖｅｒ为因变量的主要回归系数不再显著。Ｈｏｏｖｅｒ指数只有七个时间段的观 察 值，如 果 同 时 控

制省份固定效应，省内 Ｈｏｏｖｅｒ指数跨时期的变异性太小而无法识别经济分权的显著效应。目前表７的

结果主要依靠省际间的差异性估计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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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省份是否净上解的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在净上解省份，经济分权

水平越高，工业集中度越低。具体而言，省内分权指标每提高１个标准误，净上

解省份的 Ｈｏｏｖｅｒ指数、Ｋｒｕｇｍａｎ专业化指数和 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指数在均值水平上

分别下降７．２％、３．２％和２１．９％，说 明 这 一 效 果 在 经 济 意 义 上 也 是 非 常 显 著

的；而且这个结果与我们的理论预期一致，因为只有在净上解省份，经济分权才

存在正向激励效应。在分权的催化下，地方工业逐步扩散到更广泛的地区（地

市、专区乃至县）。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在整体短缺的环境中，中央承

诺给地方的物资不一定有保证。统配或部管物资没有配备到位的现象非常普

遍。具备一定实力的省份只有尽可能地健全自身的产业体系，才能摆脱对中央

的依赖，获得 更 大 的 自 主 性。因 而 净 上 解 省 份 有 动 机 建 立 工 业 上 的“独 立 王

国”，而非专注于某几类产业。其次，在第（４）～（６）列中，通过进一步区分不同

分权浪潮的影响，如果只看净上解省份，我们发现分权对分散的促进效应主要

存在于１９６５年以后。这一结果也与我们的理论预期一致。如前所述，在 后 几

次地方分权中，权力更多地下放给地县两级政府。下级政府发展小型工业的权

限增加了，这极大地推动了工业布局朝着分散的方向发展。我们的这一发现得

到了史料的支持，根据《中国工业五十年》（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第５部）的记载，地方

工业，特别是地方小型工业的发展提高了区域的自给程度；各个工业部门的小

工业在发展中相互 促 进，相 互 支 持，逐 渐 形 成 以 电 力、矿 业、钢 铁 为 基 础，以 化

肥、水泥、机械为骨干，包括多个行业在内的地方工业体系。中国工业结构的变

化主要是由地方小型工业引起的①。

表７　分权对工业分散的影响：省内分权（经济支出指标）

工业上的分散

度量指标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Ｈｏｏｖｅｒ
指数

Ｋｒｕｇｍａｎ
专业化指数

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
指数

Ｈｏｏｖｅｒ
指数

Ｋｒｕｇｍａｎ
专业化指数

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
指数

省内分 权（经 济 支 出

指标）
１５．３２＊＊ －０．０３１９　 ０．０１４８＊＊＊

（６．５１９） （０．０２５７） （０．００３６５）

省 内 分 权×是 否 净

上解

－１８．５９＊＊＊ －０．１６３＊＊＊ －０．０１７２＊＊＊

（４．５４４） （０．０１８５） （０．００２８３）

省内 分 权×第１次

放权

４．３９７ －０．１０５　 ０．００７８２

（１５．７０） （０．０８１４） （０．０１１４）

３３

① 资料显示，工业企业数量，由１９６６年的１５．７７万户，增加到１９７６年的２９．３６万 户，平 均 每 年 增 加

１．６４万户。这主要是由于小企业的大量增 加。全 国 的 小 型 工 业 企 业，１９７０年 为１９．１１万 户，１９７６年 则

为２８．７６万户。参见《中国工业五十年》第５部，第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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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工业上的分散

度量指标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Ｈｏｏｖｅｒ
指数

Ｋｒｕｇｍａｎ
专业化指数

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
指数

Ｈｏｏｖｅｒ
指数

Ｋｒｕｇｍａｎ
专业化指数

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
指数

省内 分 权×第２次

放权

１．９１５ －０．１９６＊＊＊ ０．０１３７
（２２．４１） （０．０６１１） （０．００９３０）

省内 分 权×第３次

放权

４２．４９＊＊ －０．００２２５　 ０．０１４７＊＊

（１６．８０） （０．０４９３） （０．００７０２）

省内 分 权×第４次

放权

１１．８１　 ０．０２４３　 ０．０１２３＊＊

（１０．３７） （０．０５８０） （０．００６１６）

省内分权×第１次×
是否净上解

－１１．８７ －０．０７７１ －０．０２１９＊＊

（１０．７９） （０．０５００） （０．００８７１）

省内分权×第２次×
是否净上解

－２３．０２＊ －０．１７９＊＊＊ －０．０１７６＊＊

（１３．６１） （０．０５２４） （０．００７７５）

省内分权×第３次×
是否净上解

－２０．３０ －０．１７５＊＊＊ －０．０１６１＊＊＊

（１３．３５） （０．０３８２） （０．００５５７）

省内分权×第４次×
是否净上解

－２１．８６＊＊＊ －０．２３２＊＊＊ －０．００９７６＊

（７．３９１） （０．０４２４） （０．００５７１）

ｌｎ（人均ＧＤＰ）（滞 后

一期）
－１．３５９　 ０．０２５８＊＊＊ ０．００２４０＊＊＊ －１．３３８　 ０．０３０１＊＊＊ ０．００２５０＊＊＊

（３．１０９） （０．００８３２） （０．０００８３０） （３．２９４） （０．００９１９） （０．０００８５０）

常数项
４２．００＊＊＊ ０．５６０＊＊＊ －０．００４４３　 ４４．１６＊＊＊ ０．５２９＊＊＊ －０．００５４９
（１５．５６） （０．０４９０） （０．００５０６） （１６．２３） （０．０５５５） （０．００５１１）

观测数 １４６　 ６００　 ６００　 １４６　 ６００　 ６００

Ｒ２　 ０．１３０　 ０．４３８　 ０．１９２　 ０．１４１　 ０．４０７　 ０．１５７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所有的回归均控制了年份固定效 应。＊＊＊、＊＊、＊ 分 别 表 示１％、５％、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最后，当我们考察净补贴省份的工业集中度时，结果变得更为复 杂。净 补

贴省份，原本工业落后，受“三线”建设影响，新建成的工业企业只能是比较集中

的。从地理上看，新建企业要么集中于少数相对发达或者资源禀赋好的地区，

比如青海西宁特殊钢厂和宁夏贺兰山煤炭基地；要么本着“大分散、小集中”的

原则，集中于“靠山”“隐蔽”的地方，比如贵州云马飞机制造厂、双阳飞机制造厂

和黎阳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等。所以在净补贴省份，经济分权对 Ｈｏｏｖｅｒ指数的

总体影响 是 正 的；进 一 步 考 察 不 同 的 分 权 浪 潮 之 后，在“三 线”建 设 高 峰 年，

Ｈｏｏｖｅｒ指数有所提高（见表７第（１）列和第（４）列）。从产业结构上看，“三线”

建设主要发展的是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因而会导致净补贴省份省内产业集

中度提高（即 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指数提高，见表７第（３）列和第（６）列）。但如果进行横

向比较，由于新建成的企业主要集中于某几类特定产业，因此，相对而言，净补

贴省份 的 产 业 结 构 反 而 是 比 较 趋 同 的（即 Ｋｒｕｇｍａｎ专 业 化 指 数 下 降，见

表７第（２）列和第（５）列）。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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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面的实证发现，我们可以形成一个总体判断：如果说苏联模式的主

要特征是中央（部委）集权、以大型企业为主的工业集聚和地区专业化分工，那

么中国的计划经济模式就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它历经多次体制调整之后逐

渐走向了地方分权、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工业分散以及地区工业内部自成体系，

最终形成了中国经济的 Ｍ型结构。

&　经济分权的长期影响

迄今为止，我们主要分析了经济分权对于地方工业兴起的短期影响。接下

来，我们将考察经济分权的长期影响。表８．Ａ报告的是以１９９５年地方工业产

值为因变量的结果，表８．Ｂ则以２０１２年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估

计结果显示，计划时期的经济分权不仅能够促进当期企业进入，而且其正向效

果可以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后。与上一节短期影响的结果非常相似，我们看

到在表８．Ａ第（１）～（４）列（被解释变量为不同层级的省以下地方工业产值），省

内分权改革前平均水平与省份是否净上解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分权指

标自身的 系 数 在 绝 大 多 数 情 况 下 为 负 且 除 第（３）列 外 均 不 显 著；与 此 同 时，

第（５）列（被解释变量为省属企业产值）的系数无论是分权指标自身还是其与净

上解省份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改革前的经济分权对净上解省份具

有长期的正面影响，而且该影响仅存在于省以下地方工业。这个结果与我们的

故事高度契合。此外，在表８．Ｂ中，我们进一步发现改革前经济分权的影响甚

至可以延续到２０１２年，而 且 估 计 的 结 果 与 本 文 之 前 所 陈 述 的 逻 辑 是 一 致 的。

我们发现改革前经济分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净补贴省份不存在显著影响，只

有少数情况（如第（５）列对于出口交货值的影响）显著为负。对于净上解省份来

说，１９５５—１９７８年省内分权均值每提高一个标准误（约占均值的４１．４％），２０１２
年ＧＤＰ提高４０．１％，工业ＧＤＰ提高４３．２％，人均ＧＤＰ提高１０．６％，工业销售

产值提高５１．７％，出口交货值更是提高了９９％。这些结果不仅在１％的水平上

显著，而且其经济意义同样不容小觑。

为何改革开放前经济分权能够产生如此持久深远的影响？接下来，我们主

要分析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地方工业（特别是县及以下企业）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

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乃至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经济发展的影响。由于经济分权

在短期带来了地方小型工业的进入，必然会为当地日后的发展奠定重要的工业

基础，进而产生持续的积极影响。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利用１９７０—１９７８年县及以

下（乡、镇或街道）企业进入数目以及由此形成的１９７８年人均工业产值作为地方

工业发展的代理变量，在控制文盲率、农业人口比例、地理因素以及省固定效应的

基础上，检验改革前地方工业发展的长期影响。回归结果汇报在表９和表１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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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经济分权的长期影响：改革开放前省内分权平均水平（经济支出指标）

Ａ．改革开放前经济分权平均水平与１９９５年的地方工业产值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村办企业

产值）
ｌｎ（乡镇或街道

企业产值）
ｌｎ（县属企业

产值）
ｌｎ（地属企业

产值）
ｌｎ（省属企业

产值）

省内分权１９５５—１９７８年

均值（经济支出指标）
－３．７８３ －４．３３４ －３．２８８＊ －３．０１６ －０．６９４
（３．２１４） （２．６２８） （１．７３６） （２．０４１） （１．０４９）

省内分权×是否净上解
７．６１５＊＊＊ ７．０８７＊＊＊ ４．７５５＊＊＊ ５．４６２＊＊＊ ０．３１１
（１．７７７） （１．４９０） （０．９８５） （０．９４７） （０．７３９）

ｌｎ（人 均 ＧＤＰ）１９５５—１９７８
年均值

－０．５５４ －０．６２６ －０．７１５ －０．２２２ －０．４７８
（０．８８１） （０．５３２） （０．４３０） （０．４６５） （０．６１６）

观测数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Ｒ２ ０．３９０　 ０．４７１　 ０．４３１　 ０．４５６　 ０．０７６

Ｂ．改革开放前经济分权平均水平与２０１２年的经济发展水平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ＧＤＰ） ｌｎ（工业ＧＤＰ）ｌｎ（人均ＧＤＰ）
ｌｎ（工业

销售产值）
ｌｎ（出口

交货值）

省内分权１９５５—１９７８年

均值（经济支出指标）
－１．４３３ －１．４６６ －０．９３３ －２．０８６ －６．４８３＊＊

（１．３９０） （１．５４２） （０．６３０） （１．６１２） （２．８４８）

省内分权×是否净上解
３．３４０＊＊＊ ３．６０１＊＊＊ ０．８８０＊＊ ４．３０７＊＊＊ ８．２４８＊＊＊

（０．７１６） （０．７９２） （０．３８７） （０．９３８） （１．８５３）

ｌｎ（人 均 ＧＤＰ）１９５５—１９７８
年均值

－０．２１７ －０．１２４　 ０．５２４＊＊ ０．００８４２ －０．７１８
（０．３１３） （０．３５５） （０．１９９） （０．５３０） （０．９３７）

观测数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Ｒ２ ０．４１７　 ０．４２４　 ０．３８７　 ０．４０３　 ０．３９３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所有的回归均包含常数项。＊＊＊、＊＊、＊ 分 别 表 示１％、５％、１０％的 显

著性水平。

表９　经济分权的长期影响：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工业基础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的工业发展①

（１） （２） （３） （４） （５）

１９８３—１９９５年

乡、镇或街道

企业进入

１９８５年

ｌｎ（工业产值）
１９８５年

ｌｎ（固定资产）

１９９５年

ｌｎ（全部县以下

工业产值）

１９９５年

ｌｎ（村办工业

产值）

Ａ．１９７０—１９７８年县及以下企业进入数量

１９７０—１９７８年县及

以下企业进入数量

１．７０５＊＊＊ ０．０２６３＊＊＊ ０．０２１８＊＊＊ ０．０３７６＊＊＊ ０．０２６２＊＊＊

（０．１４２） （０．００２１４） （０．００２１２） （０．００３２３） （０．００３０８）

１９８２年文盲率
－２３．３６＊＊＊ －３．０３９＊＊＊ －２．７４２＊＊＊ －３．２３８＊＊＊ －２．６２４＊＊＊

（６．４７７） （０．２６４） （０．２７４） （０．４１８） （０．５８１）

６３

① 表９中第（４）、（５）两列，统计范围包含工业普查丙表，详细情况参见前面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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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５）

１９８３—１９９５年

乡、镇或街道

企业进入

１９８５年

ｌｎ（工业产值）
１９８５年

ｌｎ（固定资产）

１９９５年

ｌｎ（全部县以下

工业产值）

１９９５年

ｌｎ（村办工业

产值）

Ａ．１９７０—１９７８年县及以下企业进入数量

１９８２年农业就业

人口比例

－２３．３３＊＊ －１．８８５＊＊＊ －３．１７２＊＊＊ －０．４５８ －２．３９８＊＊＊

（１０．３３） （０．３６５） （０．３５７） （０．５２８） （０．６９６）

观测数 １７０１　 １６３７　 １６３６　 １６３７　 １２３６

Ｒ２　 ０．７１３　 ０．６４０　 ０．４８８　 ０．６６２　 ０．４９８

Ｂ．１９７８年各县人均工业产值

１９７８年人均工业产值

（１９８０年价格）
３９．２８＊＊＊ ２．１０１＊＊＊ １．８７２＊＊＊ １．３４１＊＊ １．４１７＊＊＊

（１２．７８） （０．４０４） （０．３２７） （０．５６６） （０．３６３）

１９８２年文盲率
－８９．５８＊＊＊ －３．３６８＊＊＊ －２．９９１＊＊＊ －４．１０３＊＊＊ －３．７２６＊＊＊

（１１．７３） （０．２８２） （０．２７９） （０．４７８） （０．６４１）

１９８２年农业就业

人口比例

１．７０９ －１．０７８＊＊ －２．３８３＊＊＊ －０．０９９１ －２．０５８＊＊

（１６．３２） （０．４４８） （０．４４９） （０．７２９） （０．８１９）

观测数 １３９３　 １４０３　 １４０２　 １３９６　 １０６９

Ｒ２　 ０．５０４　 ０．６４６　 ０．５０１　 ０．６４７　 ０．５０７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所有的回归均控制了省固定效应、县行政区划面积及坡度。所有的回归

均包含常数项。＊＊＊、＊＊、＊ 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表１０　经济分权的长期影响：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工业基础与近年来的经济发展

（１） （２） （３） （４） （５）

２０１２年

ｌｎ（ＧＤＰ）
２０１２年

人均ＧＤＰ
２０１２年

灯光强度

２０１２年ｌｎ（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
２０１０年第二产业

劳动力比重

Ａ．１９７０—１９７８年县及以下企业进入数量

１９７０—１９７８ 年 县 及

以下企业进入数量

０．０１８８＊＊＊ ０．０８８５＊ ０．０４５４＊＊＊ ０．０２３９＊＊＊ ０．００１３１＊＊＊

（０．００１６３） （０．０４９８）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０２２１） （０．０００１９３）

１９９０年文盲率 －１．６７９＊＊＊ －１６．９１＊ －２．７０３＊＊ －２．９３３＊＊＊ －０．１５４＊＊＊

（０．２４２） （８．８６７） （１．１５１） （０．３５１） （０．０２２１）

１９９３年农业人口比例
０．３１５＊ －３５．９４＊＊＊ －３．７９７＊＊＊ －０．２０９ －０．０７６６＊＊＊

（０．１８４） （１０．８６） （１．２７７） （０．３１３） （０．０２５６）

观测数 １４５３　 １４５３　 １５７８　 １５２６　 １５７６

Ｒ２　 ０．４６６　 ０．３１３　 ０．４６１　 ０．５７２　 ０．５７０

Ｂ．１９７８年各县人均工业产值

１９７８年 人 均 工 业 产

值（１９８０年价格）
０．７４５＊＊＊ ３７．１１＊＊＊ ９．６０９＊＊＊ １．２６４＊＊＊ ０．１３３＊＊＊

（０．１８８） （１２．１７） （１．８５２） （０．２９１） （０．０２３５）

１９９０年文盲率
－２．２５７＊＊＊ －１６．５９＊ －０．２６６ －３．１４９＊＊＊ －０．１５６＊＊＊

（０．２７３） （９．０３５） （１．００９） （０．３７４） （０．０２２５）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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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５）

２０１２年

ｌｎ（ＧＤＰ）
２０１２年

人均ＧＤＰ
２０１２年

灯光强度

２０１２年ｌｎ（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
２０１０年第二产业

劳动力比重

Ｂ．１９７８年各县人均工业产值

１９９３年农业人口比例
０．６１２＊＊ －２３．６０＊ －０．８６１　 ０．５３６ －０．０１４６

（０．２３７） （１３．９６） （１．３９４） （０．３９５） （０．０３０１）

观测数 １２６４　 １２６４　 １４２５　 １３２７　 １４２３

Ｒ２　 ０．４２１　 ０．３１１　 ０．５２３　 ０．５７２　 ０．５９０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所有的回归均控制了省固定效应、县行政区划面积及坡度。所有的回归

均包含常数项。＊＊＊、＊＊、＊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表９．Ａ的解释变量为１９７０—１９７８年县及以下企业进入数量，表９．Ｂ的解

释变量为１９７８年人均工业产值。表９．Ａ第（１）～（３）的估计结果显示，１９７０—

１９７８年县及以下企业进入数量每增加１家（约占均值水平的５％），１９８３—１９９５
年间乡、镇或街道企业进入增加１．７家（即在均值水平上增加４％），１９８５年工

业产值 增 加２．６％，固 定 资 产 增 加２．２％。进 一 步 考 察 县 以 下 工 业 产 值，如

第（４）、（５）两列所 示，１９７０—１９７８年 县 及 以 下 企 业 进 入 数 量 每 增 加１家，１９９５
年全部县以下（含村办）工业产值提高３．８％，村办工业产值提高２．６％。这说

明成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 的 地 方 小 型 工 业，为 改 革 开 放 后 的 工 业 发 展 奠 定 基

础，而且改革开放以前地方工业越发达，改革开放以后县以下工业企业成长越

快。在表９．Ｂ中，我们用人均工业产值而非企业数作为解释变量，估计的结果

与表９．Ａ高度一致，再次印证了我们的故事。

最后，我们用相似的回归模型检验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地方工业发展对当今

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用２０１２年ＧＤＰ和人均ＧＤＰ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用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和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衡量工业发展水平。我们还利用美

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署（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ｃｅａｎｉｃ　ａｎ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提供的ＤＭＳＰ／ＯＬＳ卫星灯光数据库计算的分县夜 间 平 均 灯 光

强度，作为县经济发展程度的另外一个代理变量①。估计结果如表１０所示。同

样，表１０．Ａ和表１０．Ｂ的解释变量分别为１９７０—１９７８年县及以下企业进入数

量和１９７８年人均工业产值。与表９类 似，表１０中 Ａ表 和Ｂ表 的 结 果 非 常 一

致。以表１０．Ａ为例，１９７０—１９７８年县及以下企业进入每增加１家（相 当 于 均

值水平的５％），２０１２年ＧＤＰ提高１．９％，人均ＧＤＰ提高８８．５元（相当于均值

水平的０．３％），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提高２．４％，２０１０年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提

８３

① 灯光数据的优势之一是客观中立，不会受到地方政府ＧＤＰ数据的人为干扰。



　
第５卷第２期

　
　　　 白惠天　周黎安：Ｍ型结构的形成：１９５５—１９７８年地方分权与地方工业的兴起

　
　

高０．１３％（相当于均值水平的０．７％）。至于第（３）列，由于被解释变量灯光强度

具有基 数 性 质①，我 们 无 法 给 出 一 个 直 观 的 解 释，然 而 无 论 在 表１０．Ａ还 是 在

表１０．Ｂ中，地方工业发展程度的系数均为正并且在统计上高度显著。总而言

之，上述一系列发现表明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分权以及由此形成的地方工业基础

对后续的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

’　结论

地方分权是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地方关系及经济发展的

重要特征。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相比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中国也

进行了一系列地方分权的改革尝试。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作为国家最高领导

人扮演了最为关键的角色。我们的实证分析表明，多次的经济分权最终导致了

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结构不可逆转地向地方倾斜，Ｍ 型结构由此形成。

计划经济时期的权力下放刺激了地方工业的兴起，后者又进一步强化了分权改

革的成果，导致后续进一步向地方分权。另一方面，经济上的地方分权也与中

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分散（包括产业和地理的分散）联系在一起。无论从地

理上看还是从产业结构上看都可以发现，计划经济时期工业布局日趋分散，各

省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经济分权与地方工业的壮大、工业的分散

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改革开放之初所面临的 Ｍ型结构。

我们的研究还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观察到的地方分权、乡镇企业异

军突起、区域经济高速发展以及地区差异均与计划经济时期多次地方分权浪潮

和地方工业的兴起紧密相连。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

正式起航之时，但历史是连续的，面对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毛泽东时代所探索

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以路径依赖的方式为后世留下了重要的制度和经济遗产。

这说明，为了更好地理解过去４０年乃至于未来的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我

们必须回到计划经济时期，深入理解改革开放前３０年所发生的制度和经济结

构的变化及其深远影响。本文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初步尝试，期待未来有更

多的相关研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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